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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章  湳 雅 吳 家 女 性 的 婚 姻 狀 況  

婚 姻 對 於 任 何 時 代 的 女 性 都 是 重 要 的。傳 統 的 婚

姻 男 女 婚 前 不 准 接 觸，婚 姻 沒 有 自 主 權，來 自 家 庭 的

壓 迫 不 小 。女 性 除 了 生 殖 功 能 之 外 ， 加 上 聘 金 制 度 、

童 養 媳 的 習 俗，被 物 化 人 格，與 商 品 化 的 工 具 性 功 能

十 分 嚴 重
1 6 0
。雖 是 擁 有 早 起、勤 洗 滌、勤 勞 作 等 美 德，

但 自 幼 較 不 受 家 庭 重 視，缺 乏 柔 情 的 對 待，影 響 到 家

族 中 女 性 人 格 的 成 長 。  

我 們 探 討 湳 雅 吳 家 女 性 的 婚 姻 狀 況，想 知 道 女 性

在 婚 姻 中 呈 現 出 的 生 命 週 期 如 何 呢 ？ 家 族 遷 徙 造 成

了 婚 姻 圈 擴 大，家 族 人 員 隨 著 移 居 他 地，彼 此 之 間 透

過 地 緣、血 緣 關 係 互 相 介 紹 婚 配 對 象，因 而 產 生 了 哪

些 籍 貫 的 媳 婦 ？ 門 當 戶 對 的 觀 念 是 否 一 直 存 在 著 ？

婦 女 改 嫁 的 情 況 如 何 呢 ？「 妾 」在 家 族 人 數 中 的 比 率

上 到 底 是 多 少 ？ 多 妻 妾 的 現 象 是 否 普 遍 的 存 在 呢 ？

筆 者 想 藉 由 一 個 商 人 家 族 的 婚 姻 狀 況，來 探 究 中 國 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議 定 ， 關 於 唐 山 國 課 與 入 籍 問 題 前 後 有 所 變 更 。  
1 6 0
楊 翠 ，《 日 據 時 期 台 灣 婦 女 解 放 運 動 ─ 以 台 灣 民 報 為 分 析 場 域

〈 1920- 1932 〉》， 頁 3 3。 ( 台 北 ： 時 報 文 化 出 版 公 司 ， 1 993。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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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 姻 制 度 ， 時 間 上 跨 越 清 代、 日 治 到 現 代， 觀 察 它 會

呈 現 出 哪 些 不 同 的 風 貌 ？  

第 一 節  吳 家 女 性 的 壽 命 與 婚 齡 

中 國 傳 統 的 族 譜 是 否 適 用 於 人 口 分 析，最 重 要 的

條 件 是 所 記 載 的 成 員 生 卒 年 月 是 否 完 整
1 6 1
。若 以 專 業

的 人 口 研 究 員 的 角 度 來 審 視 湳 雅 吳 家 的〈 石 兜 吳 氏 家

譜 〉， 由 於 家 族 在 台 灣 發 展 的 歷 史 不 算 長 ， 人 口 資 料

亦 不 甚 齊 全，女 兒 不 入 譜，家 族 成 員 的 年 齡 與 日 期 並

不 完 備 ， 早 逝 者 又 多 不 記 生 卒 年 月 。 雖 有 這 些 缺 陷 ，

但 仍 可 據 之 以 瞭 解 過 去 人 口 現 象 的 大 略 趨 勢，我 們 試

著 去 找 尋 一 些 相 關 於 吳 家 女 性 的 生 命 軌 跡 。  

 

一 ‧ 女 性 的 平 均 壽 命  

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有：仁 記、義 記、禮 記、智 記 、

信 記， 目 前 分 為 五 冊 ， 其 中 以 “ 仁 記 ” 的 人 員 最 多 ，

                 
1 6 1 劉 翠 溶 ，《 明 清 時 期 家 族 人 口 與 社 會 經 濟 變 遷 》， 頁 3， 第 一 章

〈 族 譜 蘊 藏 的 人 口 資 料 〉。 (台 北 南 港 ： 中 央 研 究 院 經 濟 研 究 所 ，

19 92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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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 性 四 百 人、女 性 二 百 五 十 三 人，占 家 族 人 口 總 人 數

的 百 分 之 四 十 六 ， 同 時 也 是 五 本 族 譜 中 記 載 較 完 備

的 。 因 而 ， 在 此 試 以 “ 仁 記 ” 為 例 ， 觀 察 吳 家 婦 女 平

均 壽 命 之 情 況 。 時 間 自 康 熙 十 九 年 (一 六 八 四 )開 始 ，

到 民 國 四 十 三 年 (一 九 五 四 )， 分 析 如 下 ：  

 

表 3-1湳 雅 吳 家 世 代 壽 命 平 均 數 值  

世

代  

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

時 間

起 訖  

康

熙

19-

雍

正 3 

康 熙

47-乾

隆 37 

雍 正

7-道

光 1 

乾 隆

-嘉

慶  

乾 隆

-道

光  

嘉 慶

-道

光  

道 光 -

光 緒

初 年  

道 光

-民

國 5 

光 緒

3-195

4 

女 性

數  

1 1 1 1 7 11 24 15 6 

女 均

壽  

42 64 89 59 73 52 55 51 37 

男 性

數  

1 1 1 1 5 13 28 19 9 

男 均

壽  

42 58 47 56 55.2 45 36 49 36 

壽 命

差  

0 6 42 3 17.8 7 19 2 1 

資 料 來 源 ：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─ 仁 記 〉  

 

由 上 表 觀 之，吳 家 女 性 除 第 十 世 和 十 八 世 外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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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 平 均 壽 命 都 在 五 十 歲 以 上。其 中 十 四 世 更 高 達 七 十

歲 以 上 。 若 男 女 相 較 ， 已 知 的 六 十 七 位 女 性 中 ， 平 均

壽 命 54.4歲 ， 七 十 八 位 的 男 性 平 均 壽 命 為 42.7歲 ，

湳 雅 吳 家 女 性 的 平 均 壽 命 高 於 男 性 11.7歲 。 由 第 十

世 (吳 甫 萃 、 陳 氏 )的 零 差 距 ， 到 十 二 世 、 十 四 世 、 十

六 世 女 性 的 平 均 壽 命 值 高 出 男 性 甚 多，每 間 隔 一 代 女

性 壽 命 就 有 高 於 男 性 的 波 期，計 有 三 波，到 了 現 代 雙

方 的 差 值 又 變 小 。 顯 示 雍 正 、 乾 隆 、 道 光 三 個 年 代 ，

女 性 的 壽 命 遠 高 於 男 性，為 家 族 崛 起 到 鼎 盛 的 階 段 ，

在 富 裕 的 家 境 中 女 性 的 壽 命 較 長 。 男 性 在 康 熙 、 乾

隆 、 道 光 三 個 年 代 ，平 均 壽 命 高 於 其 他 年 代 男 性 ，吳

家 男 性 壽 命 的 長 短 亦 與 家 族 的 興 盛 軌 跡 成 正 比 。  

十 七 世 與 十 八 世 由 於 是 第 三 次 編 家 譜 前 後 (一 九

一 六 )， 許 多 族 人 與 編 者 吳 信 益 (富 )並 世 ， 只 記 當 時

人 “ 現 年 ” 幾 歲，寫 明 生 卒 年 月 者 都 是 早 逝 之 人，所

以 不 管 男 性 壽 命 抑 或 女 性 壽 命 都 有 下 滑 的 趨 勢。但 以

女 男 壽 命 平 均 值 51： 49與 37： 36， 顯 示 十 七 與 十 八

世 的 男 女 壽 命 差 距 一 至 二 歲，數 字 雖 較 不 客 觀，但 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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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 為 這 些 生 於 清 末 跨 越 日 治 與 台 灣 光 復 年 代 成 員，男

女 壽 命 因 為 現 代 醫 療 衛 生 的 進 步 ， 有 比 較 接 近 的 趨

勢 。  

現 代 醫 學 證 明 男 性 在 在 健 康 方 面 比 女 性 脆 弱 得

多，女 性 的 平 均 壽 命 比 男 性 長 了 五 點 四 年，大 多 數 的

男 性 自 認 為 壽 命 長 短 是 天 注 定，因 而 有 及 時 行 樂 的 心

態。再 加 上 飲 食 方 面 也 常 不 知 自 律，除 競 賽 性 質 的 運

動 外， 男 性 因 為 少 做 日 常 家 務 ， 也 就 少 有 體 力 活 動 ，

其 健 康 所 以 較 差 ， 比 女 性 早 逝 ， 往 往 是 咎 由 自 取
1 6 2
。 

與 現 代 男 女 壽 命 差 距 相 較，吳 家 的 男 女 性 壽 命 比

值 差 距 甚 大，女 性 中 且 有 百 歲 人 瑞
1 6 3
，統 計 顯 示 吳 家

女 性 壽 命 普 遍 高 於 男 性 。 女 性 除 了 生 產 時 的 風 險 之

外，在 家 庭 中 偶 有 意 外 的 發 生，目 前 已 知 厭 世 自 殺 者

有 二 例
1 6 4
， 家 族 凶 案 致 死 者 二 例

1 6 5
。  

                 
1 6 2
 文 見 ：《 讀 者 文 摘 》， ( 2 0 0 3 ， 二 月 號 ， 訂 閱 本 。 ) ， 頁 6 3 - 67 ，

〈 男 性 也 可 以 長 壽 〉。  
1 6 3
 見 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， 頁 120 ， 許 氏 吉 “ 享 壽 百 有 三 歲 ” 。  

1 6 4
 2 0 03 .3.1 .訪 問 吳 武 泰 先 生 ， 吳 恭 看 的 女 兒 自 殺 身 亡 。

20 03.4 .13.訪 問 吳 昆 銘 先 生 ， 吳 氏 銀 嫁 湳 雅 庄 趙 喜 ， 自 殺 身 故 ，

其 次 女 趙 隊 因 而 被 吳 揚 收 為 媳 婦 仔 ， 後 為 為 吳 德 之 妻 ， 吳 昆 銘 先

生 法 律 上 的 母 親 。  
1 6 5 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， 頁 1 6，「 光 緒 已 丑 年 ( 十 五 )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，

吳 敏 螺 被 父 信 傳 殺 死 ， 一 日 三 命 ， 妻 、 長 子 、 長 女 三 人 被 殺 死 。 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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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 性 外 出 發 生 意 外 死 亡 者 已 知 的 有 兩 例
1 6 6
，家 族

凶 案 致 死 者 一 例
1 6 7
。至 於 吳 家 男 性 壽 命 偏 低 的 原 因 ，

與 家 族 遺 傳 性 疾 病 ， 多 少 亦 有 關 係
1 6 8
。  

傳 統 中 國 社 會 女 嬰 較 不 受 重 視，其 夭 折 率 相 對 上

較 高，因 而 能 夠 長 大 成 人 的 女 性，在 體 質 上 一 般 較 健

全 。 另 外 ， 根 據 劉 翠 溶 、劉 士 永 的 對 台 灣 史 上 的 疾 病

與 死 亡 研 究 指 出 ， 在 大 正 五 年 (一 九 一 六 )以 前 ， 瘧

疾、霍 亂 等 傳 染 病 是 造 成 台 灣 人 死 亡 的 重 要 原 因，男

女 病 患 的 比 率 大 致 相 同，但 是 女 性 二 十 五 歲 以 下 得 病

的 比 率 較 高，男 性 則 是 二 十 五 至 五 十 四 歲 的 患 者 較 多

1 6 9
。這 或 許 也 是 造 成 吳 家 男 女 壽 命 差 距 頗 大 的 原 因 ，

                 
1 6 6
 見 〈 石 兜 吳 氏 族 譜 〉， 頁 132 ，「 吳 信 沛 ， 大 正 十 一 年 (一 九 二

二 )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死 亡 ， 享 壽 十 七 歲 。 在 鳳 山 崎 大 線 火 車 路 鐵 橋 頭

南 第 三 節 中 鐵 橋 東 面 ， 被 疾 行 北 上 列 車 輾 死 ， 頭 破 左 腳 做 二 節 ，

死 在 鐵 橋 中 ， 紅 毛 田 派 出 所 到 地 臨 檢 清 楚 ， 付 主 人 扛 回 家 。 」。 及

頁 128， 吳 玉 朝 ， 光 緒 七 年 (一 八 八 一 )正 月 二 十 九 日 死 亡 ， 享 壽

十 七 歲 ， 回 石 兜 省 親 發 生 意 外 死 亡 ， 家 族 在 唐 山 找 吳 信 教 過 繼 為

其 子 嗣 。  
1 6 7
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， 頁 1 6 ，「 光 緒 已 丑 年 ( 十 五 )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，

吳 敏 螺 被 父 信 傳 殺 死 ， 一 日 三 命 ， 妻 、 長 子 、 長 女 三 人 被 殺 死 。 」 
1 6 8
 吳 士 敬 後 人 吳 惠 智 有 大 腸 癌 的 疾 病 ， 現 代 醫 學 已 控 制 。 據 醫 生

所 言 該 疾 病 為 家 族 性 遺 傳 ， 三 兄 弟 中 另 一 人 且 割 除 息 肉 ， 亦 無 大

礙 。 女 兒 則 無 此 症 狀 ， 男 性 似 有 隔 代 遺 傳 的 現 象 。 唯 探 究 其 世 系 ：

吳 士 敬 ( 61 歲 )─ 寬 霖 ( 39 歲 )─ 吳 信 楊 (35 歲 ) ─ 吳 敏 覺 ─ 吳 惠

智 、 惠 仁 、 惠 勇 。  
1 6 9 劉 翠 溶 、 劉 士 永 ，〈 台 灣 歷 史 上 的 疾 病 與 死 亡 〉，《 台 灣 史 研 究 》

第 四 卷 第 二 期 ， 頁 89 -1 3 2。 (南 港 ： 中 央 研 究 院 台 灣 史 研 究 所 籌 備

處 出 版 ， 19 99。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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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 性 只 要 度 過 三 十 歲，足 以 威 脅 其 生 命 的 生 育 與 流 行

病 症 ， 大 幅 減 少 ， 壽 命 因 而 較 長 。  

 

二 ‧ 女 性 結 婚 年 齡  

由 家 族 中 的 頭 生 子 誕 生 時 母 親 的 年 齡 推 算，吳 家

女 性 生 育 頭 胎 子 女 的 年 紀 介 於 十 六 到 三 十 三 歲 之

間 ， 尤 其 以 二 十 一 歲 生 長 子 的 比 率 最 高 ， 共 有 八 人 。

介 於 十 九 至 二 十 四 歲 居 次，三 十 四 歲 以 後 生 長 子 的 情

形 則 較 難 確 定
1 7 0
。顯 示 湳 雅 吳 家 女 性 的 結 婚 年 齡，約

在 二 十 歲 左 右。男 性 在 長 子 誕 生 的 年 齡 分 布 則 較 廣 ，

介 於 十 六 歲 到 六 十 五 歲 之 間
1 7 1
，其 中 以 二 十 五 歲 時 擁

有 長 子 的 比 率 最 高 ， 共 有 八 人 。 二 十 七 歲 居 次 。 顯 示

該 家 族 中 男 性 的 婚 姻 年 齡，以 二 十 四 歲 左 右 最 多。其

統 計 表 如 下 (表 3-2)：  

 

表 3-2 湳 雅 吳 家 頭 生 子 出 生 時 父 母 年 齡 及 人 數 分 布 表  

                 
1 7 0
 由 石 〈 兜 吳 氏 家 譜 〉 中 挑 出 長 子 與 “ 嫡 妻 ” 的 年 紀 求 其 差 數 ，

元 配 年 紀 過 大 則 以 其 他 的 妾 年 計 算 之 ， 因 而 三 十 四 歲 生 長 子 的 年

齡 沒 有 出 現 。  
1 7 1 過 繼 的 長 子 盡 量 在 統 計 表 中 剔 除，但 是 有 一 些 過 繼 而 來 的 在 族

譜 中 並 無 註 明 ， 這 或 許 是 男 性 高 齡 才 有 長 子 的 原 因 之 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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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
齡  

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

女

性  

1 1 3 5 6 8 7 4 4 3 0 0 3 

男

性  

2 1 1 1 1 4 3 1 3 8 4 6 3 

 

29 30 31 32 33 34 36 38 39 40 43 54 55 65 

1 1 4 0 1 0 0 0 0 0 0 0 0 0 

3 3 3 2 2 1 1 3 2 1 1 1 1 1 

資 料 來 源 ：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  

另 據 家 譜 ， 整 理 出 湳 雅 吳 家 媳 婦 的 相 關 資 料 (見

附 表 二 )， 我 們 得 到 關 於 女 性 與 其 夫 在 年 齡 差 數 上 的

情 況：元 配 普 遍 小 於 先 生 年 歲，由 “ 仁 記 ” 中 有 明 確

資 料 者 共 一 百 人，妻 齡 長 於 夫 齡 者 有 七 人，大 多 是 虛

長 一 至 二 歲，占 百 分 之 七。妻 與 夫 同 年 或 小 於 四 歲 之

間 的， 有 五 十 一 人 ，占 一 半 以 上 。 妻 齡 小 於 十 歲 以 上

有 六 人 ， 二 十 歲 以 上 者 四 人 ， 三 十 歲 以 上 者 有 二 人 ，

即 有 百 分 之 十 左 右 的 繼 室 或 妾，其 年 齡 與 夫 差 距 小 十

歲 以 上。老 夫 少 妻 差 距 最 大 的，是 日 治 時 期 擁 有 多 項

頭 銜 的 吳 迺 持 (十 七 世 )，他 的 妾 蘇 香 妹 整 整 小 他 三 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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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歲
1 7 2
。  

“ 義 記 ” 中 妻 小 於 夫 十 歲 以 上，占 所 知 人 數 中 的

百 分 之 二 十 四 以 上，且 大 都 只 有 一 位 太 太，男 性 平 均

年 紀 較 大 才 有 子 嗣，房 支 的 人 數 亦 較 少，當 與 家 庭 的

經 濟 力 有 關。“ 禮 記 ” 已 知 的 有 二 十 一 人 中，妻 大 於

夫 的 有 四 人 ， 占 百 分 之 二 十 ， 其 中 十 七 世 的 媳 婦 黃

雀，光 緒 七 年 生，南 隘 鄉 人，長 夫 吳 信 土 九 歲
1 7 3
。“ 智

記 ” 已 知 的 八 人 中 ， 妻 少 夫 齡 十 歲 以 上 的 元 配 有 三

人，占 百 分 之 三 十 八；長 夫 四 歲 的 有 一 例
1 7 4
。“ 信 記 ”

則 較 正 常 ，已 知 的 五 人 中 ，一 人 與 夫 同 年， 一 妻 長 夫

兩 歲 ， 三 人 少 夫 分 別 是 一 、 五 、 七 歲 。  

由 上 可 知，吳 家 各 房 支 的 發 展 不 甚 相 同，機 濟 力

較 差 的 家 庭 ， 男 性 有 晚 婚 或 娶 年 齡 較 長 的 女 性 的 現

象 ， 大 都 是 一 夫 一 妻 。 經 濟 較 佳 的 “ 仁 記 ”， 妾 的 人

數 最 多 ， 女 性 的 婚 齡 普 遍 小 於 男 性， 且 出 現 二 、 三 十

                 
1 7 2
 見 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， 頁 37。  

1 7 3
見 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， 頁 258。   

1 7 4
 2 0 03 . 2. 2 3 . 吳 君 水 的 孫 子 吳 家 添 口 述 ， 另 見 族 譜 頁 2 7 2， 梁 春

生 於 道 光 元 年 ， 吳 君 水 生 於 道 光 三 十 年 (一 八 五 ○ ) ， 如 此 妻 長 夫

三 十 歲 ， 但 日 治 除 名 戶 記 梁 春 為 弘 化 二 年 生 (一 八 四 六 ) ， 吳 君 水

嘉 永 三 年 (一 八 五 ○ )， 長 夫 四 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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歲 的 差 距。女 性 平 均 壽 命 比 男 性 高，婚 姻 的 年 齡 又 都

小 於 男 性，因 而 “ 仁 記 ” 的 吳 家 女 性，長 年 守 寡 的 比

率 不 少 。  

 

第 二 節  吳 家 女 性 的 婚 姻 圈  

湳 雅 吳 家 在 石 兜 村 以 耕 種 起 家 ， 所 謂 的「 援

引 挈 族 居 耕 於 此
1 7 5
」， 初 時 婚 配 的 對 象 以 石 兜 村

及 附 近 村 落 為 主 ， 如 吳 嗣 振 的 母 親 洪 氏 與 弟 媳

陳 氏 都 是 石 兜 村 內 人
1 7 6
， 嗣 振 的 妻 子 為 蕭 厝 鄉

人 ， 居 后 溪 上 游 出 入 必 經 吳 厝 。 婚 姻 圈 不 僅 小 ，

且 都 是 屬 性 相 近 的 基 層 農 民 階 級 。 隨 著 家 族 事

業 推 展 ， 婚 姻 圈 因 而 擴 大 ， 當 吳 家 晉 身 士 紳 階

級 後 ， 社 經 地 位 相 當 所 謂 門 當 戶 對 的 各 地 望

族 ， 成 了 婚 配 的 對 象 。  

一 ‧ 家 譜 中 記 載 的 婚 姻 圈 範 圍  

探 究 吳 家 的 婚 姻 圈 ， 首 先 針 對 〈 石 兜 吳 氏

家 譜 〉， 對 吳 家 媳 婦 外 家 地 點 進 行 百 分 比 的 計

                 
1 7 5
見 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， 頁 002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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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 。 就 已 知 的 二 百 六 十 七 人 (見 附 表 二 )， 統 計 其

比 率 如 下 (表 3-3)：  

表 3 - 3  湳 雅 吳 家 女 性 的 外 家 百 分 比 表  

地

名  

人 數  百 分 比 地 名  人 數  百 分 比  

下 店 墟  1

0  

3 . 7 上 盧 鄉 4  1 . 5

中 港  3  1 . 1古 莊 鄉 4  1 . 5

台 北  2  0 . 7台 灣  8  3  

石 兜  3  1 . 1石 龜  2  0 . 7

同 安 縣

城  

4  1 . 5 吉 洋 崙 2  0 . 7

西 井 鄉  2  0 . 7西 官 潯

鄉  

2  0 . 7

坑 仔 鄉  1

0  

3 . 7 虎 仔 山

鄉  

2  0 . 7

城 內 鄉  3  1 . 1姜 嶼 山 5  1 . 9

客 雅 莊  2  0 . 7後 溪 鄉 8  3  

苦 苓 腳  3  1 . 1香 山  2  0 . 7

埔 仔 頂  2  0 . 7宮 仔 鄉 2  0 . 7

登 瀛 社  2  0 . 7湳 雅 莊 8  3  

廈 門  3  1 . 1新 竹  4 4  1 6 .

5  

碗 窯 社  4  1 . 5福 州  2  0 . 7

珩 頭 社  5  1 . 9崙 上 鄉 6  2 . 2

崙 仔 鄉  8  3  桃 園  2  0 . 7

鳳 地 鄉   3  1 . 1滸 井 鄉 2  0 . 7

墩 上 鄉  2  0 . 7蓮 花 山 3  1 . 1

樹 林 頭  2  0 . 7蕭 厝 鄉 8  3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7 6
見 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， 頁 008、 009、 218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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檳 榔 嶼  1  0 . 4藍 尾 外

鄉  

2  0 . 7

蘇 營 鄉  8  3  灌 口  8  3  

東 嶺 鄉  4  1 . 5東 勢 莊 1  0 . 4

金 門 厝  1  0 . 4過 嶺 南 山

鄉  

2  0 . 7

九 甲 庄  1  0 . 4三 李 鄉 1  0 . 4

下 許 鄉  1  0 . 4下 溪 洲

鄉  

1  0 . 4

安 柄 鄉  1  0 . 4過 嶺 滸 空 內

鄉  

1  0 . 4

上 頭 亭

鄉  

1  0 . 4 大 坊 鄉 1  0 . 4

大 店 庄   1  0 . 4大 眉 庄 1  0 . 4

中 保 角  1  0 . 4竹 北 二

堡  

1  0 . 4

過 嶺 後

英 社  

1  0 . 4 沙 抱 潭

鄉  

1  0 . 4

許 店  1  0 . 4南 隘 庄 1  0 . 4

埔 姜 魚

庄  

1  0 . 4 土 厝 後

鄉  

1  0 . 4

高 浦 社  1  0 . 4過 嶺 高 埔 仔

鄉  

1  0 . 4

浦 邊 鄉  1  0 . 4嘉 墩 鄉 1  0 . 4

英 村 鄉  1  0 . 4其 他  2 9  1 1  

資 料 來 源 ：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  

 

在 台 灣 地 區 的 婚 姻 圈 特 色 有 三 ： 其 一 ， 比

例 最 多 的 婚 姻 圈 是 新 竹 地 區 ， 計 有 四 十 四 人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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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別 是 新 竹 城 的 北 門 、 北 門 外 、 西 門 、 南 門 、

南 門 外 、 崙 仔 莊 、 虎 仔 莊 、 水 田 街 、 湳 雅 莊 、

金 門 厝 、 東 勢 莊 、 埔 頂 莊 、 香 山 莊 、 客 雅 莊 、

牛 埔 莊 、 樹 林 頭 。 如 果 以 新 竹 市 北 門 街 為 中 心 ，

呈 現 同 心 圓 的 形 式 向 外 擴 大 ， 向 北 推 遠 到 新 竹

縣 的 貓 兒 錠 、 新 莊 仔 、 紅 毛 港 坑 仔 ， 及 跨 出 竹

塹 領 域 的 桃 園 、 台 北 。 向 南 到 達 竹 南 中 港 、 苗

栗 後 龍 、 南 隘 等 地 。  

其 二 ， 只 寫 “ 台 灣 ” 籍 的 女 性 有 八 人 ， 其

中 屬 於 元 配 的 台 籍 新 娘 一 人 ， 其 餘 七 人 應 是 吳

家 男 性 來 台 後 出 現 的 台 地 婚 姻 。 其 三 ， 居 住 在

“ 湳 雅 莊 ” 附 近 吳 家 媳 婦 者 共 有 八 人 ， 其 與 吳

家 締 結 婚 姻 關 係 的 房 支 ， 只 限 “ 仁 記 ” 即 吳 嗣

振 後 代 房 支 成 員 。 居 住 北 門 外 “ 崙 仔 鄉 ” 的 吳

家 媳 婦 ， 亦 是 八 人 。 與 北 門 街 各 商 號 之 間 的 通

婚 的 情 況 十 分 明 顯 ， 顯 見 家 族 居 住 地 點 ， 與 婚

姻 圈 的 範 圍 有 其 地 緣 上 的 關 係 。  

在 大 陸 地 區 的 婚 姻 圈 現 象 ： 下 店 墟 、 坑 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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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 的 媳 婦 最 多 ， 各 為 十 人 ， 其 中 下 店 墟 鄉 王 姓

的 女 性 有 多 人 。 蕭 厝 鄉 、 灌 口 地 區 、 蘇 營 鄉 ，

各 有 八 人 。 石 兜 鄉 、 蕭 厝 鄉 、 蘇 營 鄉 是 吳 家 原

始 母 系 居 住 地 ， 蕭 厝 鄉 八 人 都 姓 蕭 ， 分 布 在 仁

記 、 義 記 、 智 記 ， 且 世 代 相 接 近 ， 除 “ 仁 記 ”

一 人 是 十 二 世 ， 其 餘 集 中 在 十 六 世 至 十 八 世 最

多 。 據 稱 該 地 位 在 吳 家 石 兜 村 的 河 谷 上 游 ， 出

入 必 經 吳 家 住 宅 ， 亦 有 其 地 緣 上 的 關 係 。 同 安

縣 城 有 四 人 ， 廈 門 地 區 三 人 ， 福 州 兩 人 。 廈 門

一 地 是 “ 吳 振 利 ” 商 號 的 大 陸 據 點 。 由 此 推

斷 ， 當 家 族 事 業 不 斷 擴 大 ， 在 福 建 地 區 大 城 市

內 設 立 銷 售 據 點 後 ， 開 始 與 居 住 城 市 中 的 家 族

產 生 聯 婚 的 現 象 。  

 

二 ‧ 吳 家 女 兒 的 婚 配 案 例  

根 據 林 玉 茹 的 研 究 ， 清 代 竹 塹 地 區 商 人 透

過 各 種 活 動 互 相 接 觸 、 往 來 ， 最 後 再 以 聯 婚 的

方 式 強 化 彼 此 的 關 係 ， 清 代 中 葉 以 降 已 成 為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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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 常 態 。 紳 商 望 族 之 間 通 婚 頻 繁 ， 不 只 能 維 持

或 提 升 家 族 地 位 ， 擴 大 彼 此 的 社 交 網 路 ， 更 可

能 進 一 步 合 作 ， 諸 如 合 夥 營 商 、 拓 墾 邊 區 、 資

金 融 通 、 聯 合 向 官 方 陳 請 等
1 7 7
。  

吳 家 的 女 兒 主 要 婚 配 的 對 象 ， 在 清 代 有 北

門 外 「 進 士 第 」 的 鄭 家 ， 日 治 時 期 有 北 門 李 陵

茂 家 族 、 金 門 厝 漢 學 家 鄭 銳 家 族 、 竹 南 中 港 陳

汝 厚 家 族 。 即 使 是 送 出 去 當 童 養 媳 ， 一 般 也 挑

選 財 力 和 門 戶 相 當 的 家 族 ， 如 湳 雅 洪 木 生 家

族 、 舊 社 鄭 家
1 7 8
。  

〈 一 〉 清 代 吳 家 女 兒 嫁 入 北 門 鄭 家 的 實 例  

開 臺 進 士 鄭 用 錫 家 族 即 是 俗 稱 的 北 門 鄭

家 ， 在 清 代 道 光 、 咸 豐 年 間 ， 新 竹 北 門 鄭 家 、

湳 雅 吳 家 ， 確 實 有 望 族 聯 婚 的 事 實 。 根 據 鄭 家

族 譜 《 浯 江 鄭 氏 家 乘 》 的 記 載 ， 我 們 找 到 四 位

嫁 入 鄭 家 的 吳 家 女 性 ， 當 時 鄭 家 適 值 鼎 盛 階

                 
1 7 7
 見 ： 林 玉 茹 ，〈 清 代 竹 塹 地 區 的 在 地 商 人 及 其 活 動 網 路 〉， 頁

19 3-19 4。 (台 灣 大 學 歷 史 研 究 所 博 士 論 文 ， 19 97。 ) 
1 7 8 吳 白 兔 的 第 五 個 女 兒 吳 紫 雲 ， 生 下 三 個 月 之 後 ， 為 鄭 生 萍 的 媳

婦 仔 ， 改 為 鄭 氏 紫 雲 ， 打 算 長 大 後 嫁 與 鄭 楠 墩 ， 但 是 三 歲 即 死 亡 。 



 96

段 。 鄭 用 錫 的 弟 弟 鄭 用 鑑 開 始 與 吳 家 結 為 姻

親 ， 兩 個 兒 子 鄭 如 城 、 鄭 如 珠 ， 與 兩 個 孫 子 鄭

以 澤 、 鄭 以 庠 ， 都 娶 湳 雅 吳 家 女 性 為 妻 。 其 中 ，

除 鄭 如 珠 續 娶 吳 標 為 繼 室 外 ， 其 餘 三 人 分 別 娶

吳 純 儀 、 吳 錠 、 吳 英 為 元 配 。 其 世 系 表 如 下 ：

鄭 碩 俊 (第 一 世 )→ 崇 科 → 用 鑑 → 如 城 (吳 純 儀 )

→ 以 澤 (吳 錠 ) 

→ 如 珠 (吳  標 )→ 以 庠 (吳 英 ) 

〈 1〉 夫 貴 子 賢 的 誥 封 夫 人 ─ 吳 純 儀  

鄭 如 城 (第 四 世 )， 是 塹 城 名 人 鄭 用 鑑 的 兒

子 ， 開 台 進 士 鄭 用 錫 的 姪 子 ， 娶 湳 雅 莊 吳 恭 點

長 女 吳 鳳 又 名 純 儀 。
1 7 9
 

據 台 南 蕭 逢 源 撰 寫 的 〈 鄭 司 馬 如 城 傳 〉， 提

到 ： 吳 純 儀 有 淑 德 ， 誥 封 吳 宜 人 ， 有 五 個 兒 子 。

次 子 “ 以 濟 ” 為 禮 部 鑄 印 局 大 使 。 三 子 “ 以

典 ” 貢 生 、 藍 翎 五 品 銜 ， 候 選 訓 導 。 五 子 “ 以

徵 ” 五 品 藍 翎 。 其 餘 亦 各 能 自 立 振 起 家 聲 。 女

                 
1 7 9
文 見 ：《 影 本 浯 江 鄭 氏 家 乘 》， 頁 3 35。 ( 林 衡 道 編 輯 、 高 而 恭 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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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 有 四 人 ， 也 都 擇 配 名 門 。
1 8 0
 

吳 純 儀 是 鄭 如 城 的 元 配 夫 人 ， 生 處 時 間 為

道 光 七 年 (一 八 二 七 )至 光 緒 二 十 一 年 (一 八 九

五 )， 享 年 六 十 八 歲 。 第 三 子 安 策 (以 典 )， 才 是

吳 純 儀 親 生 子 ， “ 藍 翎 五 品 銜 、 候 選 訓 導 ” 。

長 男 “ 以 澤 ” 非 親 生 ， 後 仍 婚 配 吳 家 女 性 。  

至 於 她 的 先 生 鄭 如 城 又 如 何 呢 ？ 〈 光 緒 十

九 年 台 灣 通 誌 局 採 訪 冊 孝 友 門 〉 對 鄭 如 城 的 記

載
1 8 1
：  

鄭 如 城 ， 字 肇 初 ， 號 丕 造 ， 竹 塹 城 北 門 外 水 田

街 人 。 鄉 賢 鄭 用 鑑 次 子 ， 為 同 知 銜 的 監 生 ， 甫

弱 冠 以 家 事 為 己 任 ， 自 俸 菲 薄 而 事 親 必 極 至

誠 ， 父 年 七 十 有 九 ， 飲 食 少 適 口 ， 必 營 謀 甘 旨

以 承 堂 上 之 歡 ， 父 歿 送 終 盡 禮 。 而 於 母 氏 外 族

不 能 嗣 續 者 ， 為 立 繼 且 給 煙 祀 之 資 ， 卒 年 六 十

五 。 三 子 以 典 五 品 藍 翎 候 選 訓 導 ， 五 子 以 徵 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集 並 拍 攝 ， 台 灣 省 文 獻 委 員 會 印 行 ， 1978 年 出 版 。 ) 
1 8 0同 上 ， 頁 3 34。  
1 8 1
見 ：《 影 本 浯 江 鄭 氏 家 乘 》， 頁 333 -334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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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 藍 翎 。 光 緒 十 三 年 全 臺 採 訪 局 彙 報 孝 友 ， 十

五 年 十 二 月 禮 部 提 准 ， 旌 表 建 坊 崇 祀 。 鄭 如 城

旌 表 “ 孝 友 ” ， 因 而 吳 純 儀 算 是 嫁 得 不 錯 ， 她

的 兒 子 也 頗 有 成 就 。  

吳 純 儀 的 父 親 吳 恭 點
1 8 2
，為 生 處 於 嘉 慶 二 十

年 到 咸 豐 四 年 間 的 人 士 ， 四 十 歲 卒 。 其 世 系 如

下 ： 吳 嗣 振 (十 二 世 )→ 禎 講 (十 三 世 、 長 子 )→ 恭

點 (十 四 世 、 四 子 )→ 吳 純 儀 、 吳 應 機 (十 五 世 ) 

吳 嗣 振 的 長 房 為 “ 左 記 ” 的 支 系 ， 吳 恭 點

屬 左 記 房 支 下 ， 居 住 湳 雅 莊 ， 長 女 是 吳 純 儀 ，

唯 一 的 兒 子 吳 應 機 。 由 時 間 上 推 算 ， 吳 、 鄭 雙

方 應 該 是 道 光 年 間 結 為 姻 親 。  

〈 2〉 家 勢 顯 赫 時 期 的 吳 家 女 兒 ─ 吳 標  

鄭 如 城 的 弟 弟 鄭 如 珠 ， 在 元 配 過 世 後 繼 娶

湳 雅 莊 吳 標 為 妻 。 鄭 如 珠 ， 贈 脩 職 郎 ， 附 貢 生 ，

又 名 德 珪 ， 鄭 用 鑑 的 第 四 個 兒 子 。
1 8 3
 

                 
1 8 2
 見 ：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─ 仁 記 〉， 頁 21。 家 族 房 號 「 後 記 」 的 第

一 位 ， 嘉 慶 二 十 年 至 咸 豐 四 年 ( 1 8 15 - 18 5 4 ) 享 年 四 十 ， 妻 林 氏 ， 與

夫 同 年 生 ， 卒 歲 四 十 二 。  
1 8 3
文 見 ：《 影 本 浯 江 鄭 氏 家 乘 》， 頁 3 36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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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 標 ， 湳 雅 莊 武 舉 人 吳 興 邦 三 弟 吳 國 治 的

孫 女 ， 獲 贈 孺 人 ， 稱 為 繼 妣 吳 孺 人 。 與 吳 純 儀

來 自 同 一 家 族 ， 彼 此 又 是 妯 娌 。
1 8 4
 

吳 家 第 十 四 世 的 吳 國 治
1 8 5
， 名 禎 道 ， 字 爾

志 ， 官 章 國 治 ， 國 學 生 ， 生 於 乾 隆 五 十 三 (一 七

八 八 )年 至 咸 豐 四 年 (一 八 五 四 )， 享 年 六 十 七

歲 。 其 妻 許 吉 ， 享 年 一 百 零 三 歲 (一 七 八 七 至 一

八 八 九 )， 為 清 代 褒 揚 的 人 瑞 。 第 十 四 世 ， 在 吳

家 是 功 名 最 盛 極 的 世 代 ， 嘉 慶 年 吳 安 邦 中 進

士 ， 道 光 年 吳 興 邦 、 奠 邦 中 武 舉 人 ， 與 參 與 新

竹 磚 城 建 設 的 “ 例 贈 文 林 郎 ” 的 吳 國 步
1 8 6
。 顯

然 ， 嘉 慶 、 道 光 至 咸 豐 年 間 ， 吳 家 此 時 家 業 亦

是 鼎 盛 時 期 ， 以 武 科 功 名 與 商 業 聞 名 於 新 竹 的

吳 家 ， 與 文 科 進 士 的 鄭 家 ， 此 時 聯 婚 頻 繁 。  

吳 國 治 在 吳 家 其 世 系 如 下 ： 吳 嗣 振 ( 十 二 世 )

─ 續 仍 (十 三 世 、 四 子 )─ 禎 道 (國 治 ， 十 四 世 、

                 
1 8 4
文 見 ：《 影 本 浯 江 鄭 氏 家 乘 》， 頁 3 36。  

1 8 5見 ：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─ 仁 記 〉， 頁 1 20。 吳 國 治 ， 有 五 子 恭 畝 、

士 堅 、 瓊 藩 、 長 春 、 溪 水 ，  
1 8 6
見 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─ 仁 記 〉， 頁 9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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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子 )─ 恭 畝 、 士 堅 、 瓊 藩 、 長 春 、 溪 水 (十 五 世 ) 

〈 3〉 旌 表 節 孝 的 鄭 家 媳 婦 ─ 吳 錠  

鄭 以 澤 (第 五 世 )娶 東 勢 庄 吳 恭 章 女 吳 氏 錠

娘 為 妻 。 吳 氏 錠 娘 即 吳 錠 ， 又 名 吳 莊 靜 ， 受 旌

表 節 孝 。 根 據 〈 光 緒 十 九 年 台 灣 通 誌 新 竹 縣 採

訪 冊 列 女 傳 節 孝 門 〉 的 記 載 ， 鄭 如 城 的 長 子 鄭

以 澤 ， 在 咸 豐 十 (一 八 六 ○ )年 娶 吳 錠 為 元 配 夫

人 。 吳 錠 嫁 過 去 五 年 後 ， 先 生 就 過 世 了 ， 二 十

八 歲 開 始 過 著 脂 粉 不 施 寡 婦 生 活 ， 寡 居 二 十 二

載 ， 於 光 緒 十 三 年 (一 八 八 七 )， 五 十 歲 時 過 世 。

吳 錠 有 子 二 人 ， 長 子 邦 枚 ， 是 儒 生 。 次 子 邦 綿 ，

具 軍 功 五 品 銜 。 光 緒 十 四 年 彙 報 朝 廷 ， 十 五 年

十 二 月 ， 禮 部 提 准 ， 旌 表 “ 節 孝 ” 建 坊 崇 祀 。
1 8 7
 

亦 即 吳 純 儀 的 長 媳 就 是 吳 錠 ， 兩 人 是 親 戚

也 是 婆 媳 的 關 係 ， 以 澤 非 純 儀 親 生 ， 吳 錠 則 為

吳 嗣 振 堂 兄 弟 嗣 贊 的 後 人 。 鄭 家 對 於 吳 錠 的 名

氣 ， 無 疑 的 是 相 當 的 引 以 為 傲 ， 原 先 將 她 葬 在

                 
1 8 7
見 ：《 影 本 浯 江 鄭 氏 家 乘 》， 頁 347 -348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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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竹 金 山 面 山 ， 後 來 改 葬 在 鄭 家 一 世 祖 的 元 配

“ 碩 俊 祖 妣 墓 側 ” ， 即 後 龍 底 尖 山 頂 祖 墳 區 。  

吳 錠 的 生 父 吳 恭 章 ， 為 東 勢 莊 人 ， 前 述 石

兜 佑 啟 堂 移 居 東 勢 莊 ， 同 為 石 兜 吳 氏 家 族 ， 其

世 系 為
1 8 8
： 吳 學 德 (一 世 )→ 甫 華 (十 世 )→ 忠 善 (十

一 世 )→ 嗣 贊 (十 二 世 )→ 續 捶 (來 臺 祖 )→ 禎 紊 (十

四 世 )→ 恭 章 (十 五 世 ) 

〈 4〉 詩 宗 夫 人 ─ 吳 英  

鄭 以 庠 (第 五 世 )， 授 脩 職 郎 ， 台 北 府 學 增 貢

生 ， 名 安 國 ， 號 養 齊 ， 官 章 以 庠 ， 娶 竹 北 一 堡

湳 雅 莊 吳 寬 意 長 女 吳 英 為 元 配 夫 人 ， 稱 為 吳 孺

人
1 8 9
。  

鄭 如 珠 有 三 個 兒 子 ， 其 中 老 二 以 庠 ， 生 處

於 同 治 十 一 年 (一 八 七 二 )到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(一 九

三 九 )。 吳 標 是 鄭 如 珠 的 繼 室 ， 吳 國 治 的 孫 女 ；

吳 英 是 鄭 以 庠 妻 子 ， 吳 國 治 的 弟 弟 國 麟 的 玄 孫

                 
1 8 8 資 料 來 源 ， 吳 光 明 ，《 吳 氏 大 族 譜 》， 頁 1 6 7， 福 建 省 同 安 縣 石

兜 學 德 公 派 下 忠 善 分 支 續 捶 公 來 臺 世 系 圖 。  
1 8 9
文 見 ：《 影 本 浯 江 鄭 氏 家 乘 》， 頁 3 50-35 1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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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 。 兩 人 同 來 自 湳 雅 吳 家 ， 吳 標 長 吳 英 一 輩 ，

在 鄭 家 又 是 婆 媳 關 係 ， 可 謂 親 上 加 親 。  

乙 未 年 ， “ 以 庠 ” 內 渡 泉 州 ， 不 久 仍 回 竹

塹 ， 閉 門 讀 書 ， 不 預 俗 事 ， 有 “ 高 士 ” 之 稱 。

領 導 新 竹 “ 竹 社 ” 參 加 各 地 詩 社 集 會 ， 常 被 推

為 詞 宗 ， 備 受 時 人 推 崇
1 9 0
。  

吳 英 生 父 吳 寬 意
1 9 1
，其 世 系 如 下：吳 嗣 振 (十

二 世 )─ 續 仍 (十 三 世 、 四 子 )─ 禎 麟 (十 四 世 、 四

子 、 吳 萬 裕 號 )─ 德 水 (十 五 世 )─ 寬 意 (十 六 世 ) 

〈 二 〉 日 治 時 代 吳 家 女 兒 的 婚 配 實 例  

吳 家 的 女 兒 在 日 治 時 期 能 嫁 為 醫 生 、 老

師 、 公 務 員 的 妻 室 ， 都 是 擁 有 較 高 教 育 程 度 的

吳 家 女 性 ， 算 是 家 族 中 的 幸 運 兒 ， 她 們 所 代 表

的 意 義 是 ， 家 長 的 財 富 、 社 會 地 位 和 企 圖 心 較

                 
1 9 0
 見 ：《 新 竹 市 志 》 卷 七 ‧ 人 物 志 ， 頁 1 3 0。 ( 新 竹 ： 新 竹 市 政 府

編 印 ， 1 997。 ) 
1 9 1
見 ：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─ 仁 記 〉， 頁 1 37。 吳 寬 意 ， 妻 王 丟 ， 生 子

三 人 永 恬 、 建 業 、 信 斗 ， 吳 英 氏 女 兒 。 禎 麟 的 第 一 個 兒 子 德 水 台

灣 邑 武 生 ， 長 孫 寬 意 居 湳 雅 莊 。 二 個 兒 子 錫 爵 ─ 寬 送 ─ 信 仲 、 信

達 ， 寬 送 的 妻 子 ， 居 城 隍 廟 後 老 厝 ， 店 面 部 份 在 今 東 門 街 18 1、

18 3 號 ， 為 「 吳 合 益 」 商 號 本 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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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 者 。 因 為 她 們 的 努 力 與 家 族 餘 蔭 ， 往 往 能 嫁

到 學 歷 與 家 族 背 景 相 當 的 先 生 ， 這 些 女 性 仍 無

婚 姻 自 主 權 ， 主 要 是 家 長 透 過 族 人 、 朋 友 、 姻

親 、 鄰 居 的 介 紹 ， 與 名 門 、 士 紳 之 間 進 行 通 婚 。

家 族 中 經 濟 力 較 弱 或 者 較 保 守 的 房 支 ， 出 現 送

養 女 兒 的 情 況 ， 有 的 只 送 養 部 份 女 兒 ， 有 的 則

只 要 是 女 兒 一 概 送 給 他 人 當 童 養 媳 或 養 女 ， 甚

至 連 孫 女 的 遭 遇 也 相 同 。  

〈 1〉 “ 先 生 娘 ” 的 吳 滋 培  

吳 滋 培 是 居 北 門 後 圳 巷 ， 在 中 央 路 開 設

“ 吳 瑞 昌 ” 商 號 ， 批 發 雜 貨 的 吳 信 德 的 女 兒
1 9 2
。

新 竹 女 高 畢 業 後 ， 嫁 與 與 竹 南 中 港 陳 羹 梅 的 兒

子 陳 永 雄 為 妻
1 9 3
，永 雄 在 新 竹 市 大 同 路 開 業 博 愛

牙 科 。 中 港 陳 羹 梅 ， 日 治 時 期 曾 任 中 港 區 長 、

竹 南 庄 長 、 竹 南 建 築 信 用 組 合 長 、 竹 南 帽 蓆 組

                 
1 9 2
見 ：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─ 仁 記 〉， 頁 7 1。  

1 9 3
 2 0 03 . 4. 1 3 . 放 問 吳 昆 銘 先 生 ， 其 家 姐吳 培 滋 新 竹 高 女 畢 業 ， 透

過 新 竹 市 地 一 屆 市 長 鄭 雅 軒 介 紹 ， 嫁 與 竹 南 陳 永 雄 為 妻 ， 因 為 陳

羹 梅 的 女 兒 正 是 鄭 雅 軒 的 妻 子 ， 陳 永 雄 曾 在 新 竹 大 同 路 開 業 博 愛

牙 科 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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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長 、 新 竹 州 協 議 員 、 新 竹 州 勢 振 興 調 查 委 員

會 委 員 ， 日 人 授 與 紳 章 。 台 灣 光 復 後 ， 為 第 一

屆 竹 南 鎮 長 、 苗 栗 縣 文 獻 委 員 會 委 員
1 9 4
。  

〈 2〉 客 雅 庄 保 正 的 女 兒 ─ 知 勉 、 知 美 、 知

慈  

吳 敏 敦 由 湳 雅 遷 徙 到 新 竹 市 南 門 外 居 住 ，

日 治 時 期 曾 擔 任 客 雅 庄 保 正 ， 育 有 三 女 二 子 ，

女 兒 依 序 是 知 勉 、 知 美 、 知 慈
1 9 5
。 吳 知 勉 新 竹 市

立 家 政 學 校 畢 業 (今 新 竹 建 華 國 中 )， 擔 任 新 竹 國

小 教 員 三 年 左 右 ， 經 媒 妁 之 言 ， 嫁 給 金 門 厝 漢

學 家 鄭 銳 的 姪 子 鄭 鍊 丁 為 妻 ， 為 全 職 的 師 母
1 9 6
。

其 夫 鄭 鍊 丁 台 南 師 範 講 習 所 畢 業 ， 先 後 擔 任 復

興 (峨 嵋 )、 鹽 水 (香 山 內 湖 )、 新 富 (新 竹 民 富 國

小 )、 新 竹 第 二 公 學 校 (北 門 國 小 )教 師
1 9 7
。 湳 雅

金 門 厝 鄭 氏 ， 開 臺 祖 鄭 藻 ， 由 福 建 永 春 州 二 十

                 
1 9 4
文 見 ： 雷 社 藝 文 協 會 編 輯 出 版 的 ，《 竹 南 老 照 片 展 》， 頁 10 7、

11 0， 陳 汝 厚 家 族 照 片 說 明 文 字 ， 19 97 出 版 。  
1 9 5
見 ：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─ 仁 記 〉， 頁 3 3。  

1 9 6
 2 0 03 . 4. 1 9 . 訪 問 吳 知 勉 女 士，現 居 住 於 新 竹 市 水 田 街 一 四 一 巷

九 號 。  
1 9 7
 見 ： 張 德 南 記 錄 整 理 的 《 新 竹 市 耆 老 訪 談 專 輯 》， 頁 239， 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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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 梅 花 寨 遷 徙 來 台 ， 世 代 務 農 為 業 ， 曾 在 今 日

湳 雅 地 區 “ 鐵 道 路 ” 空 軍 兵 營 附 近 起 蓋 大 厝 。

鄭 銳 在 金 門 厝 開 設 私 塾 ， 教 導 湳 雅 、 水 田 、 舊

社 一 帶 ， 願 意 學 習 漢 學 的 莘 莘 學 子
1 9 8
。  

吳 知 美 ， 縣 立 中 學 畢 業 ， 曾 任 職 新 竹 改 良

場 (今 新 竹 市 湳 雅 街 蘇 氏 節 孝 坊 附 近 )， 為 事 務

員 ， 結 果 嫁 與 同 事 。 吳 知 慈 ， 新 竹 師 範 學 校 畢

業 ， 長 期 擔 任 西 門 國 小 老 師 ， 嫁 與 曾 任 職 新 竹

郵 政 局 副 局 長 劉 慶 榮 為 妻
1 9 9
。 一 門 三 傑 ， 算 是 吳

家 女 兒 中 受 較 高 學 歷 者 。  

〈 3〉 機 遇 各 異 的 吳 家 四 姊 妹 ─ 吳 粘 、 涼 、

秋 梅 、 勉  

居 湳 雅 吳 家 祖 厝 的 吳 信 涵 有 四 個 妹 妹
2 0 0
：吳

粘 、 吳 涼 、 吳 梅 和 吳 勉 ， 老 大 與 老 三 給 他 人 做

童 養 媳 ， 吳 涼 與 吳 勉 則 留 在 家 裡
2 0 1
。 吳 粘 初 嫁 湳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訪 者 ： 鄭 鍊 丁 。  
1 9 8
 同 上 。  

1 9 9
 2 0 03 .4.1 9.訪 問 吳 知 勉 女 士 。  

2 0 0 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─ 仁 記 〉， 頁 128， 吳 敏 涵 又 名 吳 清 涵 ， 吳 信

裕 長 子 。  
2 0 1
 日 治 除 名 戶 ， 湳 雅 八 十 七 番 地 ， 吳 氏 涼 ， 吳 信 裕 次 女 ， 大 正 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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雅 人 士 ， 夫 死 後 改 嫁 。 吳 涼 二 十 歲 嫁 與 南 勢 庄

保 正 楊 進 來 的 兒 子 ， 在 新 竹 東 區 開 設 “ 東 升 藥

房 ” 的 楊 謙 卑 。  

吳 勉 高 女 畢 業 ， 二 十 四 歲 時 嫁 與 李 陵 茂 家

後 人 李 思 賢
2 0 2
，夫 妻 倆 人 後 來 在 桃 園 龜 山 鄉 開 設

診 所
2 0 3
。 吳 (秋 )梅 則 是 進 入 湳 雅 洪 神 從 家 ， 是 屬

於 「 有 頭 對 」 的 童 養 媳
2 0 4
。 後 仍 回 吳 家 ， 嫁 與 竹

北 新 社 陳 建 地 為 妻 ， 後 來 成 為 “ 醫 生 嬤 ” 。 洪

家 是 吳 家 祖 厝 的 隔 壁 鄰 居 ， 祖 籍 福 建 泉 州 府 同

安 縣 馬 巷 鄉 新 厝 社 ， 第 十 六 世 洪 漢 文 時 遷 徙 渡

臺 ， 初 住 台 灣 中 部 ， 後 徙 新 竹 縣 麻 園 鄉 。 第 二

十 一 世 洪 木 生 到 湳 雅 地 區 佃 地 耕 作 ， 光 緒 二 十

一 年 (一 八 九 五 )日 軍 進 入 新 竹 城 前 夕 ， 大 量 收 購

賤 價 的 米 糧 ， 俟 局 勢 穩 定 後 高 價 出 售 因 而 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生 。 吳 氏 勉 ， 吳 信 裕 四 女 ， 大 正 九 年 生 。  
2 0 2
湳 雅 八 十 七 番 地 除 名 戶 ： 李 思 賢 為 表 町 三 丁 目 李 良 弼 的 第 四 個

兒 子 ， 昭 和 十 八 年 ， 吳 氏 勉 因 結 婚 除 戶 。  
2 0 3
 2 0 03 .4.7 .訪 問 吳 惠 津 先 生 。 2003 .4.1 2.訪 問 吳 敏 俊 先 生 。  

2 0 4
 2 9 93 . 3. 1 6 . 訪 問 洪 彬 柱 先 生 ， 台 灣 商工 學 校 畢 業 ， 日 治 時 期 即

在 銀 行 服 務 ， 曾 服 務 臺 灣 銀 行 達 四 十 一 年 。 吳 梅 到 洪 家 當 童 養 媳 ，

其 婚 配 對 象 是 洪 彬 柱 先 生 本 人 ， 但 洪 先 生 屬 於 新 婚 姻 的 擁 護 者 ，

吳 後 來 嫁 新 社 陳 建 地 續 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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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 。 蓄 積 相 當 財 力 後 ， 正 好 地 主 因 故 脫 售 田 產 ，

洪 家 趁 機 購 入 大 批 土 地 成 為 地 主 階 級 。 此 後 田

產 愈 加 增 多 ， 成 為 地 方 豪 農
2 0 5
， 土 地 遍 佈 洪 家 祖

厝 前 至 今 武 陵 路 、 荷 蘭 村 一 帶 。  

 

三 ‧ 湳 雅 吳 家 的 媳 婦  

除 了 與 台 灣 的 望 族 聯 姻 ， 湳 雅 吳 家 仍 持 續

與 福 建 地 區 的 家 族 通 婚 。 清 代 吳 家 子 弟 在 大 陸

地 區 結 婚 生 子 ， 然 後 陸 續 移 居 台 灣 的 現 象 十 分

普 遍 。 大 陸 籍 女 子 嫁 入 台 灣 吳 家 ， 這 種 現 象 一

直 延 續 到 日 治 時 期 ， 此 時 吳 家 的 男 性 也 有 回 大

陸 ， 為 媳 婦 仔 招 婿 的 情 形 。 隨 著 家 族 的 沒 落 ，

移 民 南 洋 成 了 另 一 個 選 擇 ， 於 是 有 娶 檳 榔 嶼 女

子 為 妻 的 紀 錄 。 二 次 大 戰 前 夕 ， 日 人 勢 力 先 後

控 制 東 北 、 華 北 、 東 南 沿 海 地 區 ， 部 份 台 灣 人

曾 往 日 本 佔 領 的 區 域 內 活 動 。 吳 家 子 弟 中 也 有

                 
2 0 5
 2 993 .3.1 6.訪 問 洪 彬 柱 先 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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渡 海 到 大 陸 ， 而 娶 了 江 蘇 籍 媳 婦 的 例 子
2 0 6
。 跨 地

域 、 省 籍 與 國 別 的 聯 婚 現 象 ， 早 已 存 在 。  

當 吳 家 蓄 積 相 當 財 力 晉 身 社 會 上 層 之 後 ，

講 究 門 當 戶 對 的 婚 姻 就 產 生 了 ， 此 種 情 形 從 清

季 一 直 延 續 到 日 治 時 期 。 日 治 後 期 ， 因 為 家 族

財 力 的 衰 退 ， 婚 姻 圈 與 婚 配 對 象 有 下 移 至 一 般

庶 民 家 庭 的 現 象 ， 而 這 些 來 自 一 般 家 庭 的 吳 家

媳 婦 ， 草 根 性 強 、 生 命 力 旺 盛 ， 往 往 能 為 改 善

家 族 處 境 開 啟 新 契 機 。  

〈 一 〉 清 代 受 封 與 旌 表 的 吳 家 媳 婦  

〈 1〉 吳 家 母 系 的 始 祖 ─ 蕭 氏  

蕭 氏 ， 生 存 時 間 族 譜 載 為 “ 乾 隆 癸 丑 至 嘉

慶 辛 巳 ”
2 0 7
， 明 顯 有 誤 ， 應 為 “ 雍 正 癸 丑 (一 七

                 
2 0 6 竹 北 一 堡 康 榔 庄 33 4 番 地 ， 戶 主 吳 科 的 庶 子 吳 欽 裕 ， 妻 吳 善

鳳，江 蘇 省 江 都 縣 杭 州 南 河 下 5 5 號，昭 和 元 年 ( 一 九 二 七 ) 年 入 籍。 
2 0 7
見 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， 頁 9， 生 卒 年 記 載 。 蕭 氏 ， 為 石 兜 吳 氏 家

族 開 臺 祖 吳 嗣 振 ( 第 十 二 世 )的 妻 子 ， 兩 人 在 在 吳 家 族 譜 記 載 生 年

卒 月 ， 有 混 亂 的 情 形 。 吳 嗣 振 “ 乾 隆 己 酉 至 嘉 慶 乙 未 ” ， 乾 隆 己

酉 年 是 乾 隆 五 十 三 年 ， 且 嘉 慶 年 間 並 無 乙 未 年 ， 顯 然 錯 誤 。 乾 隆

二 十 年 吳 嗣 振 已 向 王 世 傑 租 北 門 街 空 地 一 塊 ， 來 往 兩 岸 經 商 ， 不

可 能 在 五 十 三 年 誕 生 ， 連 帶 的 蕭 氏 的 生 卒 時 間 也 有 誤 ， 推 算 時 間

較 明 確 的 長 子 生 年 ， 吳 嗣 振 取 “ 雍 正 己 酉 至 乾 隆 乙 未 ” ， 即 雍 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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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三 )至 道 光 辛 巳 (一 八 二 一 )” 。 不 論 如 何 ， 蕭

氏 在 家 譜 中 暗 示 跨 越 三 個 年 號 ， 歷 經 雍 正 、 乾

隆 、 嘉 慶 ， 到 道 光 元 年 過 世 的 開 臺 母 系 始 祖 ，

享 壽 八 十 九 歲 ， 誥 封 安 人 。 其 面 對 丈 夫 吳 嗣 振

去 世 後 ， 督 導 子 女 在 臺 繼 續 擴 展 事 業 ， 對 吳 家

的 發 展 影 響 甚 大 。  

蕭 氏 過 世 後，葬 在 娘 家「 蕭 厝 鄉 社 中 坐 北 向 南 穴

猛 虎 跳 牆 」
2 0 8
。 據 說 蕭 氏 下 葬 之 時 ， 蕭 厝 鄉 人 以 風 水

將 受 到 破 壞 極 力 反 對，鄉 人 盤 據 墓 地。於 是 吳 家 族 人

遍 撒 銀 寶 於 他 處，順 利 將 鄉 民 引 開，終 於 能 在 吉 時 安

葬。蕭 家 厝 鄉 人 為 了 隔 離 墓 地 區，在 蕭 氏 墓 園 前 方 築

牆 一 道 ， 卻 應 了 “ 猛 虎 跳 牆 ” 之 意 。 吳 家 為 了 風 水

不 惜 與 親 戚 反 目 ， 干 擾 他 們 的 生 活 環 境 ， 富 有

人 家 自 利 的 心 態 可 見 一 斑 。  

虎 穴 在 堪 輿 書 中 ， 被 認 為 主 出 「 武 貴 」， 這 與 吳

家 日 後 出 了 一 位 武 進 士，兩 位 武 舉 人、多 位 武 秀 才 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七 年 (一 七 二 九 )至 乾 隆 四 十 年 ( 一 七 七 五 ) ， 壽 四 十 七 ， 字 收 卿 ，

官 章 朝 珪 ， 誥 封 武 功 將 軍 。 蕭 氏 定 雍 正 十 一 年 ， 少 四 歲 較 合 理  。

若 乾 隆 辛 巳 年 (二 十 六 )過 世 ， 則 才 二 十 九 歲 ， 根 據 族 譜 此 年 長 子

出 生 ， 且 有 五 子 相 繼 誕 生 ， 不 合 理 。  
2 0 8
 資 料 來 源 ， 得 自 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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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 有 關 聯，實 堪 令 人 玩 味。另 外，吳 家 男 系 從 吳 甫 萃、

吳 嗣 振 起 ， 多 人 葬 在 家 族 墓 園 ， 穴 名 “ 萬 軍 坐 營 ”

2 0 9。 顯 見 吳 家 初 發 跡 時 ， 即 深 信 風 水 之 說 2 1 0， 整 個 家

族 在 科 舉 功 名 方 面 ， 有 朝 向 武 科 發 展 的 規 劃 。  

〈 2〉 名 氣 最 響 的 吳 家 媳 婦 ─ 蘇 氏  

蘇 氏 名 進 治 ， 外 家 是 哪 裡 已 不 可 考 ， 或 穿

鑿 附 會 說 是 蘆 竹 湳 蘇 家 ， 真 正 可 知 的 是 李 祥 的

養 女 。 現 有 記 載 蘇 氏 的 年 歲 出 現 三 種 版 本 ， 分

別 是 七 十 、 七 十 四 2 1 1、 八 十 二 。 若 按 族 譜 的 生 卒

年 所 載 2 1 2： 生 於 嘉 慶 元 年 (一 七 九 六 )， 卒 於 光 緒

三 年 (一 八 七 七 )2 1 3， 壽 數 是 八 十 二 歲 。 推 算 起

來 ， 蘇 氏 與 丈 夫 的 年 紀 相 差 十 八 歲 (1796與 1778

的 差 數 )， 吳 國 步 死 時 她 三 十 一 歲 ， 共 守 節 五 十

一 年 。 但 是 ， 文 獻 記 載 ：「 蘇 氏 ， 竹 塹 吳 國 步 妻 ，

                 
2 0 9
 見 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， 頁 8。  

2 1 0
 2 0 02 .12. 15.訪 問 吳 會 澤 先 生 ： 吳 嗣 振 隨 行 一 地 理 師 ， 名 叫 詹

如 國 ， 兩 人 的 墓 地 且 連 袂 。 “ 萬 軍 坐 營 ” 與 “ 猛 虎 跳 牆 ” 有 可 能

是 出 自 他 之 手 ， 地 點 ： 新 竹 是 天 公 壇 。  
2 1 1
 《 風 城 ─ 新 竹 市 古 蹟 導 覽 手 冊 》， 頁 47 ， (新 竹 市 政 府 文 化 局

出 版 ， 2 002。 ) 
2 1 2
 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， 頁 1 2-13 。  

2 1 3 吳 昌 平 家 中 〈 歷 代 祖 先 逝 世 紀 念 日 〉 記 載 蘇 進 治 ， 出 生 於 “ 嘉

慶 丙 辰 年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己 時 ” ， 逝 世 於 “ 同 治 丁 丑 年 九 月 十 三 日

辰 時 ” ， 但 是 同 治 年 間 沒 有 丁 丑 年 ， 光 緒 三 年 才 是 丁 丑 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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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二 十 六 守 寡 ， 七 十 歲 卒 。
2 1 4
」  

吳 國 步 是 淡 水 廳 儒 士 ， 例 贈 文 林 郎 ， 武 翼

都 尉 ， 生 於 乾 隆 四 十 三 年 (一 七 七 八 )， 卒 於 道 光

七 年 (一 八 二 七 )，壽 年 五 十。在 淡 水 廳 築 磚 城 (新

竹 城 )時 曾 出 錢 出 力 ， 為 嘉 慶 、 道 光 年 間 新 竹 地

區 的 士 紳 名 人 ， 元 配 楊 氏 在 大 陸 居 住 ， 生 子 友

來 ， 在 新 竹 地 區 娶 一 妾 蘇 氏 ， 生 子 友 信 (士 梅 )、

儀 禮 (士 敬 )。  

按 清 代 道 光 四 年 例 載 ： 自 三 十 歲 以 內 ， 守

節 十 年 以 上 而 身 故 ； 過 者 現 存 節 婦 ， 守 節 已 滿

二 十 年 以 上 ， 都 准 許 報 請 旌 表 。 各 府 、 州 、 縣

有 彙 請 旌 表 之 節 婦 、 貞 女 ， 共 給 銀 三 十 兩 ， 建

一 總 坊 。 婦 女 因 子 受 封 ， 准 予 旌 表 ； 因 夫 受 封

守 節 者 不 准
2 1 5
。  

蘇 氏 守 節 至 少 三 十 九 年 以 上 ， 吳 國 步 “ 誥

封 武 翼 都 尉 “ ， 所 以 蘇 氏 是 “ 誥 封 夫 人 ” ， 因

                 
2 1 4 黃 旺 成 、 郭 輝 等 纂 ，《 台 灣 省 新 竹 縣 志 》 ( 九 )，〈 人 物 志 ─ 節 孝

表 〉， 頁 55。 (成 文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， 1 957 修 ， 1 976 排 印 本 ) 
2 1 5
同 上 ， 頁 6 1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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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 受 封 不 可 旌 表 。 其 子 「 士 敬 」 “ 誥 封 奉 政 大

夫 ” ， 所 以 她 是 “ 吳 門 蘇 太 恭 人 ” ， 母 以 子 貴 ，

因 子 受 封 符 合 旌 表 的 資 格 ” 。  

吳 家 媳 婦 中 蘇 氏 所 以 是 名 氣 最 為 響 亮 ， 因

她 的 節 孝 坊 是 新 竹 市 最 為 有 名 的 石 坊 ， 建 於 光

緒 六 年 (一 八 八 ○ )， 位 於 湳 雅 街 邊
2 1 6
， 吳 家 湳 雅

古 厝 所 在 地 附 近 。 由 於 位 置 距 離 竹 塹 城 市 偏

遠 ， 保 存 最 為 完 整 ， 其 建 築 結 構 、 題 字 ， 廣 為

後 人 研 究 ， 列 名 新 竹 市 的 第 三 級 古 蹟
2 1 7
。  

〈 3〉 生 前 即 受 旌 表 的 吳 家 媳 婦 ─ 王 氏 娘  

王 氏 娘 同 安 人 ， 湳 雅 莊 吳 寬 州 妻 ， 二 十 三

歲 守 寡 ， 舉 報 旌 表 時 年 齡 為 五 十 九 歲 ， 還 活 著 。

2 1 8
 

嘉 慶 十 九 (一 八 一 二 )年 出 生 ， 光 緒 十 七 年 (一 八

九 一 )過 世 ， 享 壽 七 十 八 載 。 其 夫 “ 寬 周 ” 生 卒

                 
2 1 6
 正 確 的 地 號 是 ： 新 竹 市 武 陵 路 719 地 號  

2 1 7
 《 風 城 ─ 新 竹 市 古 蹟 導 覽 手 冊 》， 頁 47 ， (新 竹 市 政 府 文 化 局

出 版 ， 2 002。 ) 
2 1 8黃 旺 成 、 郭 輝 等 纂 ，《 台 灣 省 新 竹 縣 志 》〈 九 〉，〈 人 物 志 ─ 節 孝

表 〉， 頁 59。  



 113

年 不 詳 ， 有 子 一 人 信 榜
2 1 9
。 “ 吳 寬 州 ” 者 ， 族 譜

中 書 寫 的 為 吳 寬「 周 」， 因 而 與《 淡 水 廳 志 》、《 新

竹 縣 志 》 記 載 有 所 不 同 。  

另 外 ，〈 石 兜 吳 氏 族 譜 〉， 三 百 三 十 頁 ：「 王  

氏 ， 吳 文 謙 妻 ， 王 氏 寡 守 閨 門 善 事 翁 姑 ， 光 緒

十 八 年 劉 爵 帥 欽 準 節 孝 。 」 在 現 有 的 文 獻 中 查

無 此 人 ， 族 譜 中 記 述 顯 然 與 寬 周 之 妻 王 氏 ， 相

混 淆 。  

〈 4〉 長 壽 的 吳 家 媳 婦 ─ 許 氏 吉  

竹 塹 堡 湳 子 莊 人 吳 國 治 妻 ， 光 緒 十 五 年 (一

八 八 九 )卒 ， 年 一 百 三 歲 ， 五 世 同 堂 。 台 灣 巡 撫

劉 銘 傳 ， 題 請 建 坊 ， 旌 表 給 與 貞 壽 之 門 字 樣 。

十 六 年 九 月 初 五 日 ， 禮 部 具 題 。 初 七 日 奉 旨 ，

對 許 氏 再 加 恩 賞 ， 給 上 用 緞 一 疋 、 銀 十 兩 餘 。
2 2 0
 

清 制 對 享 有 高 壽 的 人 ， 不 論 男 女 ， 由 各 府 、

州 縣 舉 報 ，「 均 得 膺 褒 獎 之 典 」
2 2 1
。 凡 是 一 百 歲

                 
2 1 9
 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， 頁 1 2-13 。  

2 2 0 陳 朝 龍 ，《 新 竹 縣 採 訪 冊 》 第 四 冊 之 四 ， 頁 2 0 0。 ( 光 緒 二 十 年

完 稿 ， 明 治 四 十 年 出 版 。 影 印 本 。 〉  
2 2 1
黃 旺 成 、 郭 輝 等 纂 ，《 台 灣 省 新 竹 縣 志 》〈 九 〉，〈 人 物 志 ─ 人 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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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上 的 稱 為 人 瑞 ， 不 滿 百 歲 的 稱 壽 民 。  

許 吉 ， 外 家 是 鄰 近 石 兜 村 的 灌 口 下 許 鄉

人 ， 生 於 乾 隆 五 十 二 年 (一 七 八 七 )， 卒 於 光 緒 十

五 年 (一 八 八 九 )， 百 歲 人 瑞 。 據 說 女 性 人 瑞 可 建

木 坊 於 道 ， 加 以 表 揚 ， 後 因 其 子 士 堅 被 控 涉 及

家 族 命 案 而 作 罷
2 2 2
。現 今 湳 雅 族 人 中 藏 有 她 與 士

堅 彩 色 畫 像 各 一 幅
2 2 3
。  

〈 二 〉 日 治 時 代 的 吳 家 媳 婦   

一 八 九 五 年 ， 清 廷 割 讓 台 灣 ， 日 人 基 於 稅

收 和 殖 民 經 濟 的 目 的 ， 實 行 大 租 權 廢 除 措 施 ，

但 對 地 主 仍 採 取 溫 和 保 護 政 策 。 透 過 保 甲 制

度 ， 借 地 主 勢 力 穩 定 政 權 ， 鞏 固 其 殖 民 統 治 的

基 礎
2 2 4
。 吳 家 以 吳 迺 持 表 現 最 積 極 ， 曾 出 任 新 竹

連 庄 保 甲 局 評 議 員 ， 族 人 中 擔 任 湳 雅 庄 保 正 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表 〉， 頁 62。  
2 2 2
 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， 頁 1 6， 吳 信 傳 殺 妻 、 長 子 、 長 女 三 人 。  

2 2 3
 2 0 02 .12. 25.訪 問 吳 錦 洲 先 生 ， 吳 士 堅 與 許 氏 吉 母 子 的 畫 像 ，

現 存 放 於 其 住 處 ─ 新 竹 市 光 華 二 街 8 1 巷 。 據 他 的 說 法 ， 吳 信 傳 向

吳 士 堅 索 錢 不 果 ， 殺 害 妻 子 女 三 人 ， 嫁 禍 於 士 堅 。 前 項 族 譜 記 載 ，

為 釐 清 事 端 之 責 任 歸 屬 。  
2 2 4 《 新 竹 市 志 ‧ 住 民 志 》， 頁 6 4 8，〈 氏 族 篇 〉 對 外 公 館 鄭 家 之 敘

述 。 (新 竹 ： 新 竹 市 政 府 編 印 ， 1997。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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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 雅 庄 保 正 ， 多 少 應 與 他 有 關
2 2 5
。  

這 些 日 治 時 期 的 新 貴 ， 通 常 積 極 投 資 子 女

的 教 育 ， 也 注 重 與 相 同 背 景 的 家 庭 聯 婚 ， 學 歷

上 的 門 當 戶 對 開 始 成 為 新 一 代 聯 婚 的 依 據 條

件 。 吳 家 因 郊 商 起 家 ， 經 商 區 域 廣 泛 ， 桃 竹 苗

地 區 的 閩 、 客 籍 望 族 ， 自 然 是 聯 婚 的 對 象 ， 透

過 彼 此 間 的 網 路 ， 遠 在 台 中 霧 峰 的 林 家 也 與 之

有 姻 親 的 關 係 。  

吳 家 媳 婦 來 自 中 醫 世 家 的 目 前 已 知 有 兩

例 ， 新 竹 首 善 之 區 的 北 門 街 商 人 家 族 也 是 極 力

爭 取 的 對 象 。 在 心 態 上 ， 湳 雅 庄 的 吳 家 族 人 以

能 移 居 北 門 街 ， 或 與 北 門 上 商 家 聯 婚 ， 視 為 極

高 的 榮 譽 。  

〈 1〉 北 門 街 中 醫 世 家 的 媳 婦 ─ 張 尖 、 張 寶 蓮  

1. 張 尖  

張 尖 是 吳 信 教 的 妻 子
2 2 6
。張 家 是 日 據 時 期 北

                 
2 2 5
 吳 家 擔 任 保 正 的 有 ： 湳 雅 庄 吳 信 教 → 吳 玉 檀 → 吳 奇 珍 ； 客 雅 庄

保 正 吳 敏 敦 。  
2 2 6見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， 頁 1 2 9， 張 尖 ， 生 於 光 緒 四 年 ( 一 八 七 八 ) ，

卒 於 民 國 二 十 年 ， 有 纏 足 ， 屬 於 吳 家 第 十 七 世 代 媳 婦 ， 享 壽 五 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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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 大 街 有 名 的 中 藥 世 家 ， 渡 臺 祖 張 夥 (一 七 ○ 七

至 一 七 四 三 )， 來 臺 後 居 住 新 竹 地 區 ， 嘉 慶 年 間

第 五 世 時 已 在 大 街 定 居 。 張 一 生 (乙 聲 ， 一 八 七

三 至 一 九 二 五 )開 設 “ 瑞 隆 ” 中 藥 房 ， 弟 弟 張 水

無 子 ， 張 尖 是 獨 生 女 。 由 現 有 存 放 在 吳 家 的 日

治 時 期 畫 家 張 金 柱 作 品 ， 得 知 張 金 柱 稱 張 尖 為

姑 姑
2 2 7
， 為 其 叔 叔 張 水 唯 一 的 掌 上 明 珠 。  

吳 信 教 是 乙 未 年 割 讓 台 灣 之 後 ， 湳 雅 吳 家

迅 速 擠 入 日 治 新 士 紳 階 層 的 少 數 成 員 之 一 ， 其

經 歷 概 述 如 下 ：  

光 緒 二 十 一 年 (一 八 九 五 )割 臺 之 際 ， 吳 信 教

正 好 十 九 歲 。 五 年 後 ， 二 十 四 歲 時 擔 任 新 竹 廳

苦 苓 腳 外 三 十 四 庄 保 甲 聯 庄 副 團 長 。 二 十 七 歲

開 始 擔 湳 雅 庄 保 正 。 從 設 在 樹 林 頭 景 福 宮 的「 曾

瑞 堯 國 語 學 校 入 學 紀 念 」 的 照 片 中 得 知 ， 二 十

九 歲 進 入 國 語 學 校 接 受 日 語 教 育 ， 同 一 年 被 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四 歲 。  
2 2 7 2 0 03 . 4. 1 2 . 訪 問 吳 惠 津 先 生 ， 張 金 柱先 生 稱 張 尖 為 姑 姑 ， 與 吳

惠 津 先 生 的 父 親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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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第 五 區 土 地 整 理 委 員 。 明 治 三 十 九 年 (一 九 ○

六 )， 三 十 歲 ， 為 農 會 委 員 。 三 十 一 歲 時 從 樹 林

頭 公 學 校 畢 業 。 同 年 開 始 到 三 十 六 歲 的 五 、 六

年 間 ， 是 他 事 業 的 高 峰 期 ， 即 明 治 四 十 、 四 十

一 、 四 十 三 、 四 十 五 年 至 大 正 二 年 (一 九 一 二 )，

先 後 擔 任 樹 林 頭 公 學 校 學 務 委 員 職 務 ， 並 且 也

是 地 方 稅 調 查 委 員 。 昭 和 五 年 (一 九 三 ○ )， 他 以

五 十 四 歲 的 年 齡 ， 從 長 達 二 十 八 年 的 保 正 工 作

退 職
2 2 8
。  

日 治 時 期 的 除 名 簿 中 ， 他 的 職 業 欄 寫 著 阿

片 標 膏 請 買 、 貸 地 業 、 保 正 ， 由 此 可 知 當 時 他

也 兼 營 鴉 片 的 買 賣 ， 因 此 取 得 豐 厚 的 利 益 。 日

本 人 設 立 鴉 片 專 賣 制 ， 在 法 律 上 明 文 規 定 購 買

的 資 格 ， 且 加 強 取 締 。 日 本 政 府 讓 有 錢 有 勢 的

人 請 得 專 賣 權 ， 購 進 賣 出 保 證 他 們 獲 得 高 利

潤 ， 利 用 這 種 手 段 拉 攏 紳 商 。 老 相 片 中 。 吳 信

                 
2 2 8 由 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─ 仁 記 〉， 頁 12 9 中 的 記 載 ， 及 參 考 吳 惠 津

先 生 提 供 的 照 片 ， 綜 合 而 成 。 吳 信 教 為 吳 惠 津 先 生 的 祖 父 ， 現 存

有 吳 信 教 、 張 尖 照 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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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晚 年 留 著 兩 撮 向 上 翹 的 鬍 子 ， 大 有 地 方 上 的

強 人 的 態 勢 。  

2. 張 寶 蓮  

張 寶 蓮 ， 張 金 柱 的 女 兒 。 據 說 就 讀 新 竹 高

女 時 名 列 前 茅 ， 日 本 天 皇 到 訪 新 竹 得 到 接 見 ，

嫁 與 吳 家 台 南 高 等 學 校 畢 業 的 吳 敏 渭 為 妻 ， 是

新 竹 地  區 嫁 女 兒 不 收 聘 金 ， 首 開 風 氣 者
2 2 9
。  

據 張 德 南 《 北 門 大 街 》 對 張 金 柱 的 介 紹 ，

他 從 小 學 習 中 醫 藥 理 ， 曾 到 上 海 、 廣 州 、 天 津

各 地 藥 廠 觀 摩 考 察 ， 其 藥 房 中 所 有 藥 品 均 自 行

監 製 以 示 負 責 。 大 正 四 年 (一 九 一 五 )， 曾 親 往 五

臺 山 為 挑 水 、 劈 材 的 雜 役 ， 學 習 拳 腳 、 筋 絡 之

術 。 由 於 雅 好 書 畫 ， 大 陸 旅 遊 竹 塹 的 文 人 墨 客 ，

李 霞 、 趙 蘭 、 方 洺 、 吳 琨 等 都 是 座 上 常 客 ， 其

國 畫 作 品 以 藝 名 “ 品 三 ” 見 稱 ，「 醫 名 反 被 畫 名

掩 蓋 」
2 3 0
。  

新 竹 北 門 地 區 著 名 漢 學 家 葉 文 樞 ， 為 張 家

                 
2 2 9
 2 003 .4.1 9.訪 問 張 金 柱 的 孫 子 張 兆 良 先 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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塾 師 ， 亦 有 姻 親 關 係 。 張 金 柱 後 來 繼 承 父 業 ，

在 現 今 北 門 街 一 百 三 十 號 ， 開 設 日 治 時 期 聞 名

的 “ 亦 橘 泉 ” 中 藥 店
2 3 1
。  

〈 2〉 湳 雅 吳 家 族 與 霧 峰 林 家 的 連 結 點 ─ 陳 雲 鶯  

吳 家 在 湳 雅 庄 擔 任 地 方 職 務 前 後 有 一 個 世

紀
2 3 2
， 接 續 吳 信 教 保 正 工 作 的 是 吳 玉 檀 ， 輩 份 比

信 教 大 ， 但 是 實 際 年 紀 比 較 小 。 世 系 如 下 ： 吳

嗣 振 ─ 續 仍 (四 子 )─ 禎 道 (三 子 )─ 士 堅 (次 子 )─

玉 檀 (五 子 )─ 信 沛 、 信 改 、 信 鍛 、 信 榆 、 信 潛     

吳 玉 檀 是 吳 家 最 注 重 子 女 教 育 以 提 升 家 族

競 爭 力 的 一 員 ， 四 個 兒 子 都 送 到 日 本 讀 醫 科 ，

信 改 、 信 鍛 為 有 名 的 牙 科 醫 師 ， 信 榆 是 內 科 醫

師 ， 信 潛 任 藥 劑 師 。 吳 信 鍛 是 玉 檀 的 次 子
2 3 3
， 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3 0
 文 見 ： 張 德 南 ，《 北 門 大 街 》， 頁 74 

2 3 1
 2 0 03 . 4. 1 9 . 訪 問 張 金 柱 的 孫 子 張 兆 良 先 生，現 址 北 門 街 一 ○ 五

號 ， 繼 續 經 營 中 藥 店 “ 亦 橘 泉 ” 。  
2 3 2
吳 玉 檀 之 後 繼 任 保 正 的 是 吳 奇 珍 ， 新 竹 第 二 公 學 校 (今 北 門 國 小 )

第 二 十 六 回 畢 業 生 ( 1930 )， 新 竹 第 一 公 學 校 高 等 科 畢 業 後 ， 入 台

北 養 成 所 ， 二 十 歲 起 擔 任 保 正 ， 加 上 光 復 後 繼 任 里 長 四 十 八 年 。  
2 3 3 吳 信 鍛 出 嗣 的 吳 寬 潭 之 子 ， 吳 信 改 出 嗣 吳 玉 屏 之 子 。 由 於 出 嗣

主 要 在 繼 承 早 夭 族 人 的 香 火 與 產 業 ， 所 以 與 親 生 父 親 的 關 係 仍 十

分 緊 密 ， 運 用 其 人 脈 為 子 女 聯 結 婚 配 的 家 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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竹 南 中 港 的 陳 調 元 之 女 陳 雲 鶯 為 妻
2 3 4
。論 雙 方 的

家 事 背 景 ， 十 分 接 近 。  

陳 家 是 中 港 有 名 的 大 家 族 ， 陳 調 元 的 父 親

陳 汝 厚 ， 同 治 九 年 (一 八 七 ○ )捐 監 生 ， 光 緒 元 年

(一 八 七 五 )報 捐 州 同 家 五 品 銜 ， 光 緒 十 二 年 (一

八 八 六 )改 捐 府 經 歷 。 岑 毓 英 修 建 大 甲 溪 橋 ， 曾

協 助 糾 工 及 運 送 器 材 ， 效 力 不 少 。 日 據 時 任 新

竹 縣 參 事 ， 後 改 台 北 縣 參 事 。 明 治 三 十 四 年 (一

九 ○ 一 )， 台 灣 總 督 府 授 與 紳 章
2 3 5
。  

陳 汝 厚 有 兩 個 兒 子 陳 羹 梅 、 陳 調 元 ， 都 是

日 治 與 台 灣 光 復 初 期 的 名 人 。 陳 調 元 生 於 光 緒

十 二 年 (一 八 八 六 )， 台 灣 總 督 府 師 範 學 校 畢 業 ，

曾 任 中 港 公 學 校 訓 導 、 中 港 郵 便 局 長 、 中 港 信

用 購 買 利 用 組 合 、 新 竹 州 帽 蓆 組 合 長 、 新 竹 州

議 會 議 員 、 光 復 後 經 鎮 民 代 表 選 舉 為 第 三 任 竹

                 
2 3 4
 〈 石 兜 石 氏 家 譜 ─ 仁 記 〉 散 裝 本 ， 頁 13 4。  

2 3 5 文 見 ： 雷 社 藝 文 協 會 編 輯 出 版 的 ，《 竹 南 老 照 片 展 》， 頁 1 0 5 ，

陳 汝 厚 家 族 照 片 說 明 文 字 ， 199 7 出 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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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鎮 長
2 3 6
。  

他 的 元 配 林 氏 月 梅 ， 為 霧 峰 林 家 之 女 。 陳

調 元 夫 妻 偶 起 爭 執 時 ， 林 月 梅 說 出 氣 話 ：「 你 們

家 說 什 麼 家 產 多 ， 所 有 的 土 地 加 起 來 也 沒 有 我

們 家 的 廁 所 大 。
2 3 7
」 此 名 句 在 竹 南 鎮 上 傳 頌 一

時 ， 也 足 以 說 明 霧 峰 林 家 豪 富 的 過 往 。 霧 峰 林

家 與 全 台 各 大 家 族 有 聯 姻 的 關 係 ， 藉 以 增 加 人

際 脈 絡 及 拓 展 政 商 關 係
2 3 8
。  

〈 3〉 經 營 飲 食 店 的 吳 家 媳 婦 ─ 陳 省  

陳 省 ， 新 豐 紅 毛 港 人 ， 為 六 女 三 男 家 庭 中

的 長 女 ， 不 識 字 。 嫁 吳 惠 磬 (吳 信 教 之 孫 )為 妻 ，

其 先 生 曾 任 職 新 竹 市 農 會 ， 也 到 過 花 蓮 管 理 豬

隻 。 由 於 此 房 支 已 屬 家 道 中 落 ， 二 十 四 歲 嫁 來

後 不 久 與 先 生 共 同 經 營 飲 食 店 ， 經 濟 漸 有 改

善 ， 終 能 購 地 建 屋 。 到 今 日 已 是 五 十 年 的 老 店 ，

                 
2 3 6
文 見 ：《 竹 南 老 照 片 展 》， 頁 1 07、 110， 。   

2 3 7文 見 ：《 竹 南 老 照 片 展 》， 頁 1 07。  
2 3 8 李 昭 容 ，〈 鹿 港 丁 家 之 研 究 〉， 頁 177。 (國 立 中 正 大 學 歷 史 研

究 所 碩 士 論 文 ， 2 001。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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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 在 由 其 子 媳 繼 續 經 營
2 3 9
。  

〈 4〉 選 自 員 工 中 的 媳 婦 ─ 吳 陳 好  

吳 陳 好 ， 香 山 大 庄 人 (三 姓 橋 )， 十 九 歲 嫁 吳

燧 燋 為 妻 。 吳 士 梅 的 孫 子 吳 信 炳 ， 由 於 經 商 不

順 ， 由 北 門 祖 居 地 遷 居 香 山 庄 鄉 山 坑 二 百 一 十

三 番 地 ， 與 人 合 夥 租 地 種 植 甘 蔗 ， 吳 陳 好 為 吳

家 甘 蔗 園 工 人 ， 由 於 工 作 勤 奮 ， 吳 信 炳 以 “ 非

常 乖 巧 ” 選 為 子 媳
2 4 0
。  

從 小 種 田 、 做 工 ， 工 作 勤 奮 、 俐 落 ， 嫁 後

先 後 有 六 男 三 女 ， 家 務 繁 重 。 長 期 勞 動 造 就 強

韌 的 體 力 ， 對 家 庭 貢 獻 不 少 ， 甚 得 家 人 的 敬 重 。

今 年 已 八 十 多 歲 ， 耳 清 目 明 ， 尚 勤 做 家 務 不 斷 ，

是 一 個 生 命 力 極 旺 盛 的 人 。  

〈 5〉 童 養 媳 出 身 的 吳 家 媳 婦 ─ 吳 曾 梅  

吳 曾 梅 ， 金 竹 里 人 (舊 社 國 小 附 近 )， 曾 清 溪

的 第 五 個 女 兒 。 由 於 家 中 子 女 數 眾 多 ， 九 女 三

                 
2 3 9 2 003 /4/1 9 訪 問 陳 省 女 士 ， 於 自 營 的 小 吃 店 ： 竹 市 湳 雅 街 165

號 。  
2 4 0
 2 0 02 / 12 / 2 9 訪 問 吳 陳 好 女 士 ， 於 住 所 ： 新 竹 市 中 山 路 4 8 9 號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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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 中 除 了 第 三 與 第 八 個 女 兒 外 ， 其 餘 的 女 兒 全

數 送 人 為 童 養 媳 。 吳 曾 梅 生 下 二 十 天 後 ， 即 為

吳 家 的 媳 婦 。 婆 婆 吳 馮 氏 葉 因 連 生 兩 個 女 兒 夭

亡 ， 同 時 抱 養 一 男 一 女 ， 她 小 時 候 是 吃 婆 婆 的

奶 水 長 大 ， 另 一 個 男 孩 就 是 她 的 先 生 吳 錦 洲 。

她 二 十 歲 時 ， 不 敢 違 抗 風 俗 ， 雖 只 是 情 如 兄 妹 ，

仍 正 式 結 婚
2 4 1
。  

 

四 ‧ 家 族 聯 婚 的 方 式  

〈 一 〉 強 力 聯 結 型  

在 清 代 ， 吳 家 與 出 掌 明 治 書 院 三 十 多 年 的

鄭 用 鑑 家 庭 ， 在 道 光 到 光 緒 初 年 ， 曾 有 密 集 聯

婚 的 現 象 ， 除 了 吳 家 女 性 表 現 優 秀 外 ， 家 族 強

烈 利 益 聯 結 該 也 是 原 因 。 地 方 望 族 為 了 維 持 其

上 層 地 位 或 提 升 家 族 地 位 ， 往 往 以 通 婚 為 手

段 。 另 外 ， 清 末 到 日 治 時 期 ， 與 貓 而 錠 (今 新 竹

縣 新 豐 鄉 鳳 岡 路 沿 線 )曾 家 ， 透 過 媳 婦 、 童 養 媳 、

                 
2 4 1
 2 0 02 / 12 / 1 7 訪 問 吳 曾 梅 女 士 ， 於 住 所 ： 新 竹 市 光 華 街 8 1 巷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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養 女 、 查 某 嫺 雙 方 往 來 密 切 。 居 湳 雅 、 舊 社 地

區 的 鄭 家 ， 鄭 翁 、 臣 、 鄭 銳 、 鄭 滿 家 族 的 女 性 ，

先 後 嫁 入 吳 家 。 吳 家 與 大 陸 下 店 墟 王 家 ， 也 有

相 當 頻 繁 的 通 婚 。  

〈 二 〉  親 上 加 親 型 

台 灣 民 間 所 謂 的「 嫁 姑 換 嫂 」的 聯 婚 方 式 ，

雙 方 家 族 有 些 禮 尚 往 來 的 意 味 ， 各 有 一 個 女 兒

嫁 到 對 方 家 中 ， 屬 於 交 換 婚 的 型 態 。 狹 義 的 交

換 婚 指 兩 個 尋 求 配 偶 的 男 子 ， 互 相 交 換 其 姊 妹

為 妻 ； 廣 義 的 交 換 婚 是 指 兩 個 家 族 或 氏 族 的 子

女 互 相 結 婚 ， 又 稱 為 「 姑 舅 表 婚 」
2 4 2
。 湳 雅 吳 家

通 常 採 行 的 是 後 者 的 型 態 ， 這 種 方 式 在 鹿 港 丁

家 與 彰 化 吳 家 的 聯 婚 上 ， 亦 有 此 現 象
2 4 3
。  

俗 諺 說 ：「 一 代 姑 ， 二 代 表 ， 三 代 就 斷 了 。 」

所 以 為 了 家 族 間 的 關 係 更 為 緊 密 ， 或 者 為 了 兩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弄 18 號 。  
2 4 2
 阮 昌 銳 ，《 中 國 婚 姻 習 俗 之 研 究 》， 頁 1 03。 (台 北 ： 台 灣 省 立

博 物 館 印 行 ， 198 9。 )  
2 4 3李 昭 容 ，〈 鹿 港 丁 家 之 研 究 〉， 頁 1 7 7。 ( 國 立 中 正 大 學 歷 史 所 碩

士 論 文 ， 200 1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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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家 族 的 經 濟 利 益 ， 讓 雙 方 女 子 的 嫁 妝 、 錢 財 ，

在 兩 家 中 流 通 ， 因 而 「 嫁 姑 換 嫂 」 的 聯 婚 方 式

有 人 認 為 很 好 ， 但 也 有 人 認 為 不 吉 利
2 4 4
。  

此 種 親 上 加 親 的 聯 姻 方 式 ， 在 吳 家 有 不 少

例 子 ， 如 居 北 門 的 吳 家 族 人 與 竹 南 陳 家 在 日 治

後 期 ， 各 有 一 個 女 兒 嫁 到 對 方 家 族 。 吳 家 與 金

門 厝 鄭 銳 家 族
2 4 5
、 南 勢 庄 楊 家

2 4 6
， 的 情 況 亦 相

同 。 居 於 人 脈 的 關 係 ， 彼 此 之 間 婚 嫁 頻 繁 ， 或

許 也 是 原 因 之 一 ， 如 吳 知 勉 於 適 婚 年 齡 做 媒 者

眾 ， 家 族 評 估 男 方 的 優 劣 ， 最 後 選 擇 擔 任 教 職

的 鄭 鍊 丁 。 鄭 家 與 吳 家 本 是 姻 親 ， 此 時 女 婿 個

人 條 件 的 考 量 ， 超 過 強 化 雙 方 的 關 係 。  

〈 三 〉  超 級 媒 婆 型 

據 說 是 陳 雲 鶯 居 間 介 紹 ， 使 外 祖 父 霧 峰 林

                 
2 4 4
阮 昌 銳 ，《 中 國 婚 姻 習 俗 之 研 究 》， 頁 10 3， 民 間 視 為 不 吉 「 姑

換 嫂 ， 一 頭 好 ， 一 頭 倒 。 」 但 訪 問 吳 惠 津 先 生 ， 又 言 「 姑 換 嫂 」

一 般 認 為 很 好 。  
2 4 5
見 ：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─ 仁 記 〉， 頁 1 28。 鄭 銳 妹 鄭 釵 嫁 吳 信 裕 違

繼 室 ， 吳 知 勉 嫁 給 鄭 練 丁 。  
2 4 6 2 0 03 .4.7 .訪 問 吳 惠 津 先 生 ， 其 母 舅 即 楊 謙 卑 ， “ 嫁 姑 換 嫂 ”

禮 尚 往 來 的 婚 姻 關 係 ， 據 說 十 分 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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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 的 表 妹 林 雙 桂 嫁 給 小 叔 吳 信 榆 為 妻
2 4 7
。又 竹 南

鎮 富 裕 的 方 錦 祥 ， 將 女 兒 方 素 盈 嫁 與 吳 信 潛 為

妻 ， 也 是 她 穿 針 引 線
2 4 8
。 於 是 ， 霧 峰 林 家 、 竹 南

陳 家 、 方 家 、 新 竹 湳 雅 吳 家 成 為 姻 親 ， 且 往 來

頻 繁
2 4 9
。 北 門 街 上 的 鄰 居 ， 雨 露 均 霑 ， 透 過 她 成

就 了 不 少 婚 姻 。  

大 陸 下 店 墟 地 區 的 家 族 ， 從 十 四 到 十 八 世

代 間 ， 共 有 七 位 女 子 嫁 入 吳 家 。 女 性 居 間 強 力

運 作 ， 將 娘 家 的 親 戚 或 朋 友 ， 選 來 做 妯 娌 、 子

媳 的 情 形 ， 不 難 想 見 。  

第 三 節  吳 家 女 性 的 特 殊 婚 姻 關 係  

一 ‧ 離 婚 的 吳 家 媳 婦  

世 代 上 從 十 五 世 到 現 世 ， 時 間 上 大 約 是 清

代 道 光 年 間 誕 生 的 人 到 現 代 ， 人 數 上 算 來 占 家

族 女 性 中 的 少 數 。 以 房 支 來 看 ， 家 譜 中 有 記 載

                 
2 4 7
 林 雙 桂 ， 台 中 州 大 屯 郡 霧 峰 庄 2 4 7 番 地 林 逢 源 妹 妹 ， 林 幼 村 的

庶 子 女 。  
2 4 8 竹 南 街 鹽 館 前 字 鹽 館 前 15 番 地 ， 方 英 才 的 姊 姊 。  
2 4 9 2 0 03 .4.6 .訪 問 吳 敏 俊 先 生 與 其 夫 人 謝 燕 女 士 ， 詢 問 陳 雲 鶯 的

往 事 ， 追 憶 出 家 族 婚 配 情 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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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 家 媳 婦 離 婚 再 嫁 現 象 的 ， “ 仁 記 ” 共 五 人 ，

“ 義 記 ” 二 人 ， 禮 記 五 人 ， “ 智 記 ” 最 多 九 人 。

這 些 女 性 不 是 沒 有 子 女 ， 就 是 子 女 早 死 ， 或 者

兒 子 滯 留 海 外 ， 被 迫 改 嫁 的 成 分 較 大 。 見 (表

3-4)。  

目 前 僅 知 馮 氏 葉 因 個 性 不 合 ， 主 動 要 求 離

婚 ， 她 是 明 治 四 十 年 (一 九 ○ 七 )出 生 ， 生 長 於 日

治 後 期 的 台 灣 女 性 。 日 據 後 期 婦 女 不 再 纏 足 ，

有 較 多 的 機 會 參 與 勞 動 生 產 ， 社 會 結 構 轉 變 提

供 婦 女 較 多 的 就 業 機 會 ， 因 而 使 離 婚 的 選 擇 性

與 可 能 性 增 高
2 5 0
。  

現 代 台 灣 社 會 多 元 ， 女 性 學 經 歷 普 遍 提

高 ， 就 業 機 會 均 等 ， 因 而 經 濟 較 能 獨 立 ， 各 行

各 業 表 現 優 越 的 職 業 婦 女 不 在 少 數 。 現 代 社 會

高 離 婚 率 的 現 象 似 是 世 界 潮 流 ， 在 歐 美 離 婚 者

再 婚 頻 繁 ， 青 年 同 居 現 象 日 益 普 遍 ， 非 婚 生 子

                 
2 5 0 莊 英 章 ，《 家 族 與 婚 姻 ─ 台 灣 北 部 兩 個 閩 客 村 落 之 研 究 》， 頁

25 5。 (台 北 南 港 ： 中 央 研 究 院 民 族 學 研 究 所 ， 1994 。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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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 數 上 升 ， 意 味 著 對 穩 定 的 夫 妻 模 式 的 否 定
2 5 1
。

台 灣 社 會 對 婚 姻 的 重 視 普 遍 高 於 西 方 ， 但 受 到

時 代 潮 流 的 影 響 ， 離 婚 率 亦 有 逐 年 增 高 的 趨

勢 ， 現 代 吳 家 媳 婦 也 有 經 雙 方 協 議 訴 諸 離 婚 的

例 子
2 5 2
。  

吳 家 的 男 性 有 娶 再 嫁 女 子 的 情 形 ， 如 生 於

同 治 七 年 (一 八 六 八 )的 吳 寬 敏 ， 在 元 配 鄭 換 過 世

後
2 5 3
， 於 大 正 十 二 年 (一 九 二 三 )， 娶 客 家 籍 桃 園

下 母 仔 庄 赤 土 欄 林 算 妹 為 妻 ， 並 帶 來 一 螟 蛉

子 。 該 女  

的 家 世 背 景 應 該 不 惡 ， 因 為 比 他 早 六 年 入 門 ，

查 某 嫺 出 身 的 的 江 桂 英 ， 因 而 變 成 了 妾
2 5 4
。 吳 家

的 族 譜 中 ， 且 只 承 認 前 者
2 5 5
。  

                 
2 5 1 An dre’ Burg uier̀ e , Chri stia ne K lapi sch- Zube r,Ma rtine  

Se g al e n , F ra n co i s e  Zo n ab e n d 主 編 、袁 樹 仁 、 姚 靜 、 肖 桂  譯  ，  

Hi s to i r e  d e l a f a m il l e ( 家庭 史 ─ 現 代 化 的 衝 擊  第 二 卷  ) ， 頁

60 0 -6 0 1、 7 0 7- 7 0 9。 ( A rm a n d  C o l i n  Ed̀ i t eu r , P a ri s . ,1 9 8 6  北 京 ：

三 聯 書 店 。 )  
2 5 2
 吳 昆 銘 先 生 的 兒 子 曾 離 婚 再 娶 。  

2 5 3
 見 家 譜 ， 頁 1 1 6。 吳 寬 敏 為 吳 儀 禮 第 三 子 ， 嫡 妻 鄭 換 ， 同 治 八

(一 八 六 九 )年 至 光 緒 二 十 四 年 ( 一 八 九 八 ) ， 壽 齡 三 十 。  
2 5 4 見 北 門 一 八 四 番 地 除 名 戶 ， 戶 主 吳 寬 敏 ， 妻 吳 林 算 妹 。  
2 5 5
見 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， 頁 116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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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 4湳 雅 吳 家 媳 婦 離 婚 、 再 嫁 的 世 代 與 人 名

表  

世 代  姓 名  生 年  夫 名  子 女  房 支 頁 數  原 由  

十 八  不 詳  不 詳  敏 乞  無  仁 記 1

7  

改 嫁  

十 七  不 詳   寬 決

( 1 8 7 2 )  

早 亡  仁 記 4

1  

改 嫁  

十 六  陳 氏  不 詳  再 添  早 亡  仁 記 9

4  

改 嫁  

十 八  馮 氏

葉  

1 9 0 7  敏 福

( 1 9 0 2 )  

養 子 女 各

一  

仁 記 1 3 0  個 性 不

合 離

婚 、 改

嫁  

十 六  不 詳  不 詳  寬 掽  一 男 仁 記 1 5 3  改 嫁  

十 六  不 詳  不 詳  參 將

( 1 8 4 7 )  

二 子 幼 觴  義 記 2 1 3  改 嫁  

十 五  不 詳  不 詳  斐 然  無  義 記 2 1 7  改 嫁  

十 六  不 詳  不 詳  寬 開  無  禮 記 2 2 3  改 嫁  

十 七  不 詳  不 詳  信 騫  無  禮 記 2 4 3  改 嫁  

十 六  不 詳  不 詳  寬 窗  無  禮 記 2 5 0  再 嫁  

十 六  不 詳  不 詳  寬 受  無  禮 記 2 5 0  再 嫁  

十 六  不 詳  不 詳  寬 閣  二 子 幼 觴  智 記 2 7 7  改 嫁  

十 六  不 詳  不 詳  天 鳳  二 子 早 亡  智 記 2 8 7  再 嫁  

十 六  不 詳  不 詳  敕 老  無  智 記 2 8 0  改 嫁  

十 六  不 詳  不 詳  寬 例  一 男 早 亡  智 記 2 9 1  改 嫁  

十 五  不 詳  不 詳  國 泰  無  智 記 2 9 3  改 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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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五  不 詳  不 詳  恭 蟳  無  智 記 2 9 4  改 嫁  

十 五  不 詳  不 詳  恭 偏  一 男 往 外

夷  

智 記 2 9 7  改 嫁  

十 六  不 詳  不 詳  寬 鉗  無  智 記 3 5 3  改 嫁  

十 六  不 詳  不 詳  寬 棉  無  智 記 2 5 9  改 嫁  

資 料 來 源 ：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  

 

 

二 ‧ 媳 婦 仔 招 婿 的 婚 姻  

根 據 曾 秋 美 對 台 灣 媳 婦 仔 的 研 究 ， 一 般 招

婿 的 媳 婦 仔 ， 通 常 是 沒 有 匹 配 對 象 的 ， 收 為 養

女 未 來 招 婿 傳 宗 ， 有 的 是 養 父 母 久 未 生 育 ， 或

者 生 子 屢 屢 夭 亡 的 的 情 形 下 ， 為 了 帶 來 好 運 招

生 子 嗣 才 收 養 ， 使 他 們 招 婿 以 養 護 家 庭 。 另 外 ，

「 有 對 頭 」 的 媳 婦 仔 因 為 匹 配 對 象 死 亡 ， 或 者

娶 了 他 人 為 妻 ， 養 父 母 也 會 為 他 招 贅 夫 婿 2 5 6。  

中 國 傳 統 父 系 社 會 ， 男 子 接 受 招 贅 進 入 女

家 ， 備 受 歧 視 ， 一 般 男 子 大 多 怯 步 ， 因 而 媳 婦

仔 招 得 好 夫 婿 的 機 會 不 多 。 如 果 是 養 女 型 招

婿 ， 必 須 終 生 奉 養 養 父 母 ， 其 子 嗣 才 有 權 繼 承

                 
2 5 6 曾 秋 美 ，《 台 灣 媳 婦 仔 的 生 活 世 界 》， 頁 1 9 3 -1 9 4， 台 北 ： 玉 山

社 出 版 事 業 股 份 公 司 ， 199 8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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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 業 ， 充 其 量 只 是 一 個 接 續 香 火 的 媒 介 ， 仍 被

排 除 在 養 家 的 嗣 系 之 外 。 如 果 是 養 家 型 的 媳 婦

仔 ， 一 般 夫 婿 在 養 家 有 一 定 的 年 限 ， 期 限 內 辛

勤 服 勞 役 ， 期 滿 夫 妻 倆 人 即 可 離 開 養 家 。  

根 據 考 查 所 得 ， 湳 雅 吳 家 自 十 七 世 起 ，也 有 少

數 媳 婦 載 招 婿 的 案 例 。 吳 家 男 性 為 媳 婦 仔 招 婿 ，

顯 示 該 房 支 經 濟 力 較 弱 ， 及 近 現 代 家 族 財 力 下

降 的 趨 勢 。 詳 細 的 人 名 與 世 代 ， 見 (表 3-5)：  

其 中 ， 第 二 十 世 的 吳 祖 蔭 ， 因 家 長 移 居 南

洋 ， 乏 人 照 料 之 餘 ， 於 是 接 受 族 親 吳 信 霞 的 媳 婦

仔 黃 春 花 招 婿 。 吳 信 霞 在 臺 閩 兩 地 各 有 田 產 ，

經 常 遊 走 兩 地 收 租
2 5 7
。 有 一 次 ， 吳 祖 蔭 護 送 著 岳

母 到 台 灣 收 租 ， 適 逢 二 次 大 戰 期 間 ， 台 海 交 通

一 度 中 斷 ， 因 而 滯 留 台 灣 多 年 ， 以 演 布 袋 戲 為 業 。

等 到 台 灣 光 復 ， 岳 父 吳 信 霞 長 住 台 灣 ， 要 其 夫 妻 看

顧 老 家 ，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(一 九 四 九 )後 居 住 大 陸 ， 於 兩

                 
2 5 7 2 0 03 . 8. 2 3 . 電 話 訪 問 吳 惠 一 先 生 ，吳 先 生 繼 承 吳 祖 蔭 在 祭 祀 公

業 的 股 份 ， 現 有 三 股 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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岸 探 親 開 放 後 ， 與 湳 雅 的 族 親 才 取 得 聯 繫
2 5 8
。  

3-5湳 雅 吳 家 男 子 媳 婦 仔 招 婿 一 覽 表  

世 代  姓 名  生

年  

夫 名 子 女 房 號  頁 數  原 由  

十 七  不 詳  不

詳  

紅 英 不 詳 仁 記  6 8  媳 婦 仔 招

婿  

十 七  不 詳  不

詳  

水 界 不 詳 智 記  2 8 0  媳 婦 仔 招

婿  

十 七  不 詳  不

詳  

局 水 不 詳 信 記  3 1 2  媳 婦 仔 招

婿  

二 十  黃 春

花  

不

詳  

祖 蔭 不 詳 智 記 手

抄 本  

8  媳 婦 仔 招

婿  

資 料 來 源 ：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  

三 ‧ 養 女 與 媳 婦 仔 的 婚 姻  

在 清 代 ， 台 灣 地 區 養 女 與 養 媳 的 性 質 與 定

義 混 淆
2 5 9
， 到 了 日 治 時 期 除 名 戶 中 的 養 女 、 童 養

媳 、 婢 女 更 難 區 分 ， 三 者 名 稱 常 被 塗 改 、 轉 換 ，

因 而 須 視 其 有 否 被 轉 賣 與 婚 配 狀 況 而 定 。 在 吳

家 通 常 兩 代 共 組 的 小 家 庭 中 少 有 女 兒 送 養 的 情

形 ， 越 是 人 數 眾 多 的 大 家 庭 ， 上 述 三 類 女 子 出

                 
2 5 8
 2 0 02 / 1 0 / 5放 問 吳 惠 津 先 生 ： 先 前 與 吳 惠 田 通 信 ， 一 九 九 一 年

回 大 陸 探 親 ， 七 人 同 行 ， 見 到 滯 留 大 陸 的 吳 祖 蔭 。  

2 5 9
曾 秋 美 ，《 台 灣 媳 婦 仔 的 生 活 世 界 》， 頁 3 8，〈 清 代 台 灣 和 人 養

媳 習 俗 的 形 成 與 盛 行 〉。 (台 北 ： 玉 山 社 ， 1998 。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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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 的 頻 率 愈 高 。  

童 養 媳 婚 曾 經 在 台 灣 的 婚 俗 中 相 當 的 流

行 ， 多 重 利 多 的 原 因 造 成 ， 可 節 省 女 兒 的 嫁 妝

費 、 增 加 家 庭 勞 動 的 人 口 與 解 決 未 婚 女 子 夭 逝

的 牌 位 奉 祀 問 題
2 6 0
。 另 外 ， 中 國 家 庭 制 度 傾 向 對

女 兒 不 平 等 、 剝 削 的 負 功 能 設 計 ， 讓 女 兒 早 日

到 夫 家 開 疆 闢 土 ， 鞏 固 家 族 中 的 地 位 ， 亦 是 另

一 種 考 量 。 兒 童 的 成 長 過 程 需 要 被 關 愛 、 呵 護

的 觀 念 ， 在 現 代 社 會 廣 為 重 視 。 以 往 社 會 中 的

童 養 媳 ， 兒 童 時 期 就 要 學 習 適 應 成 人 的 社 會 ，

一 方 面 要 做 家 事 ， 二 方 面 其 存 在 的 價 值 隨 時 被

評 估 著 ， 只 有 懂 得 察 言 觀 色 的 人 ， 才 能 博 得 關

愛 。  

湳 雅 吳 家 中 ， 將 家 族 女 性 大 量 送 養 他 人 的

以 吳 迺 持 居 冠 ， 共 有 三 個 女 兒 、 三 個 孫 女 、 一

個 曾 孫 女 ， 除 了 男 性 子 嗣 眾 多 的 原 因 外 ， 與 他

個 人 的 觀 念 應 該 最 有 關 係 。 由 於 他 在 日 治 時 期

                 
2 6 0
 莊 英 章 ，《 家 族 與 婚 姻 ─ 台 灣 北 部 兩 個 閩 客 村 落 之 研 究 》，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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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 勢 顯 赫 ， 能 和 他 締 結 姻 親 關 係 自 然 非 一 般 家

庭 ， 有 竹 南 營 盤 邊 方 紅 毛 、 舊 港 曾 聰 明 、 新 竹

南 門 外 賴 秋 金 、 後 龍 庄 魏 關 、 貓 而 錠 曾 瑩 鋒 、

桃 園 街 林 村 木 等 人 。  

迷 信 女 兒 的 命 格 不 好 ， 生 來 就 是 「 媳 婦 仔

命 」， 必 須 送 給 他 人 撫 養 才 能 保 平 安 ， 父 母 親 因

此 將 女 兒 出 養 的 例 子 ， 是 日 治 時 期 經 營 「 吳 合

益 」 商 號 的 吳 敏 濤 。 由 於 長 女 夭 折 ， 次 女 吳 美

鳳 不 敢 自 養 ， 於 是 慎 重 地 替 他 挑 選 樹 林 頭 陳 炳

然 家 族 ， 爾 後 聽 說 沒 有 善 待 她 ， 於 是 替 她 轉 到

就 近 的 北 門 林 灶 家 中 當 養 女 。 當 吳 美 鳳 出 嫁

時 ， 就 是 展 現 生 家 與 養 家 家 勢 的 時 候 ， 誰 能 搶

到 母 舅 的 大 位 關 乎 家 族 的 顏 面 。 這 種 情 形 ， 在

喪 禮 上 亦 然 ， 女 性 關 乎 家 族 的 顏 面 ， 真 是 「 死

而 不 能 已
2 6 1
」。  

女 性 曾 是 媳 婦 仔 通 常 也 會 製 造 出 許 多 的 媳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7-21 2。 (台 北 南 港 ： 中 央 研 究 院 民 族 學 研 究 所 ， 1994 。 ) 
2 6 1 2 0 03 / 3/ 8 訪 問 吳 惠 壁 ， 吳 美 鳳 是 他 的 妹 妹 ， 收 養 過 程 、 出 嫁 、

喪 禮 上 家 族 面 子 ， 都 由 其 口 述 。  



 135

婦 仔 ， 鄭 毡 就 是 一 個 例 子 。 她 本 身 是 吳 信 教 的

媳 婦 仔 ， 後 來 收 養 兩 個 養 女 、 一 位 媳 婦 仔 ， 也

把 自 己 親 生 的 吳 月 娥 、 吳 月 治 ， 送 與 他 人 為 媳

婦 仔 。 媳 婦 仔 幸 運 者 ， 可 以 入 主 為 家 庭 中 當 少

奶 奶 ； 不 幸 者 則 被 轉 賣 他 處 做 查 某 嫺 。 以 吳 家

為 例 ， 吳 玉 檀 的 妻 子 死 後 ， 北 門 林 鑑 的 媳 婦 仔

張 數 ， 入 主 為 吳 家 少 奶 奶 。 吳 寬 霖 家 的 媳 婦 仔 ，

後 轉 為 貓 而 錠 曾 天 運 家 的 查 某 嫺 。  

也 有 偏 好 某 個 地 域 的 情 形 ，「 吳 合 益 」 第 一

代 的 吳 信 仲 、 信 達 兩 兄 弟 ， 分 別 與 貓 而 錠 曾 水

生 、 蘇 王 家 族 聯 婚 ， 且 吳 家 的 一 個 童 養 媳 、 一

個 孫 女 都 是 貓 而 錠 地 區 的 人 。 吳 迺 持 庶 出 的 女

兒 吳 雅 卿 ， 六 歲 時 為 貓 而 錠 曾 瑩 鋒 家 的 童 養

媳 。 貓 而 錠 位 在 竹 塹 北 界 的 鳳 山 崎 下 ， 為 現 今

明 新 技 術 學 院 山 下 到 海 邊 一 帶 ， 鳳 岡 路 沿 線 包

括 大 眉 、 東 勢 、 鳳 岡 、 崁 頂 、 竹 圍 、 山 腳 、 拔

仔 窟 等 村 落
2 6 2
。 曾 家 是 當 地 的 大 家 族 ， 新 竹 地

                 
2 6 2
 2 003 /8/1 0 到 當 地 做 田 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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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流 傳 著 「 崁 頂 曾 ， 魚 寮 戴 ， 虎 仔 山 楊
2 6 3
」 的

說 法 ， 崁 頂 莊 是 貓 而 錠 最 大 的 聚 落 ， 村 民 大 多

姓 曾 ， 且 是 族 親 的 關 係 。 新 竹 地 區 素 以 強 悍 著

稱 的 曾 、 戴 、 楊 三 大 家 族 ， 崁 頂 曾 家 名 列 第 一 。 

將 自 己 的 女 孩 送 養 他 人 ， 又 抱 養 別 人 的 女

兒 當 養 女 或 童 養 媳 ， 所 謂 「 不 忍 虐 待 自 己 的 女

兒 ， 所 以 抱 養 別 人 家 的 女 兒 來 虐 待 」
2 6 4
。 除 了

社 會 風 氣 使 然 ， 通 常 被 經 濟 力 較 差 的 家 庭 奉 行

不 諱 ， 吳 信 炳 將 所 有 的 女 兒 送 養 就 是 一 例 。 經

濟 稍 好 者 ， 會 送 養 部 分 女 兒 ， 然 後 培 育 保 留 下

來 的 女 兒 ， 長 大 後 作 為 聯 結 其 他 家 族 的 媒 介 ，

吳 信 涵 的 四 姊 妹 即 是 一 例 。 或 者 因 襲 舊 俗 ， 即

使 經 濟 力 不 錯 的 吳 信 仲 ， 也 把 已 七 歲 的 三 女 兒

吳 繡 霞 送 給 大 陸 籍 的 陳 金 星 為 養 女 或 童 養 媳 。

陳 氏 為 福 建 省 福 寧 府 福 鼎 縣 南 門 外 人 ， 到 新 竹

地 區 經 商 ， 顯 見 雙 方 因 商 業 利 益 聯 結 。 吳 繡 霞

                 
2 6 3 2 003 /9/1 1 訪 問 陳 品 蓉 女 士 ， 地 點 ： 竹 北 市 新 民 街 22 8 號 。  
2 6 4
 2 0 03 /3/1 6 訪 問 洪 彬 柱 先 生 ， 其 對 童 養 媳 的 說 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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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 來 自 主 結 婚 ， 嫁 與 所 謂 的 「 外 省 人 」
2 6 5
。  

 

四 ‧ 查 某 嫺 的 婚 姻  

台 灣 民 間 所 稱 的 “ 查 某 嫺 ” 就 是 婢 女 ， 她

們 是 家 庭 中 的 勞 動 人 口 ， 屬 於 人 身 買 賣 下 的 產

物 。 “ 查 某 嫺 ” 的 出 身 有 許 多 是 私 生 女 子 ， 通

常 也 製 造 出 私 生 的 下 一 代 ， 有 自 由 戀 愛 而 結 合

的 跡 象 。 傳 統 中 國 社 會 ， 平 民 中 較 有 自 由 戀 愛

的 婚 姻 ， “ 查 某 嫺 ” 來 自 貧 窮 的 平 民 家 庭 ， 在

僱 主 的 家 庭 中 地 位 卑 微 ， 其 婚 姻 甚 少 涉 及 家 族

聯 婚 ， 往 往 是 出 於 自 願 或 受 制 於 他 人 而 生 下 子

女 。  

吳 家 的 婢 女 到 了 一 定 年 齡 會 讓 她 們 出 嫁 ，

通 常 嫁 的 地 方 比 較 遠 或 者 偏 僻 ， 當 然 私 自 逃 走

與 人 結 婚 的 例 子 也 有 。 由 查 某 嫺 的 婚 姻 狀 況 來

看 ， 吳 家 算 是 新 竹 地 區 中 階 級 的 家 族 ， 因 為 西

門 余 家 的 查 某 嫺 可 以 是 吳 家 的 妾 ， 而 吳 家 的 查

                 
2 6 5
 2 0 03 / 7/ 2 5 電 話 訪 問 吳 惠 碧 先 生 。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( 一 九 四 九 )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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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 嫺 也 能 成 為 苦 苓 腳 林 家 的 妾 。  

大 正 七 年 (一 九 一 八 )， 西 門 余 尋 的 查 某 嫺 江

桂 英 ， 成 為 北 門 吳 寬 敏 的 妾 。 北 門 鄭 雲 梯 家 的

查 某 嫺 王 員 花 ， 成 為 湳 雅 吳 玉 屏 家 的 查 某 嫻 ，

後 嫁 與 東 勢 庄 吳 亭 。 林 綢 花 是 台 中 二 林 堡 洪 塗

的 養 女 ， 明 治 三 十 一 年 (一 八 九 八 )為 吳 玉 屏 家 的

查 某 嫺 ， 明 治 三 十 八 年 (一 九 ○ 五 )失 蹤 。 後 查 知

與 舊 港 呂 曰 結 婚 ， 明 治 四 十 五 年 (一 九 一 一 )要 求

復 戶 ， 被 拒 絕 。  

日 治 後 期 ， 許 多 登 記 養 女 身 份 的 事 實 上 是

查 某 嫺 ， 如 湳 雅 吳 玉 檀 家 有 五 位 養 女 ： 吳 氏 查

某 、 吳 氏 三 妹 、 吳 氏 申 妹 、 吳 氏 金 釵 、 吳 氏 春

妹 。 其 中 ， 吳 氏 三 妹 原 為 湳 雅 庄 徐 氏 恩 新 的 查

某 嫺 ， 大 正 八 年 (一 九 一 九 )以 養 女 的 身 分 進 入 吳

玉 檀 家 ， 大 正 十 一 年 (一 九 二 二 )為 苦 苓 腳 林 光 烈

的 妾 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隨 著 國 民 政 府 來 台 的 大 陸 人 士 ， 被 台 灣 人 統 稱 為 外 省 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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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多 妻 制 在 湳 雅 吳 家 中 所 呈 現 的 現 象  

人 類 歷 史 的 初 始 家 庭 是 唯 一 的 社 會 關 係，每 日 都

在 重 新 生 產 自 己 生 活 的 人 們，開 始 產 生 另 外 一 些 人 ，

這 就 是 夫 妻 之 間 的 關 係，父 母 和 子 女 之 間 的 關 係，也

就 是 家 庭
2 6 6
。中 國 的 家 族 制 度，由 經 濟 的 角 度 看 來 共

財、共 產、共 居、同 爨，像 是 一 種 小 型 的「 共 產 社 會 」

2 6 7
。  

楊 翠 在 探 討 台 灣 婦 解 運 動 中 ， 以 為 男 性 意 識 型

態 ， 經 由 政 治 權 力 而 建 構 化、 合 理 化 ， 相 對 的 女 性 劣

                 
2 6 6
馬 克 思 、 恩 格 斯 ，《 德 意 志 意 識 型 態 》《 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》 第

三 卷 ， 頁 32 。《 馬 列 主 義 文 化 觀 暨 傳 統 文 化 討 論 資 料 彙 編 》， (內

蒙 古 大 學 出 版 社 ， 199 3。 )  
2 6 7
 2 0 03 . 3. 1 6 . 訪 問 洪 彬 柱 先 生 ， 大 家 族出 身 的 洪 先 生 有 此 說 法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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勢 地 位 與 人 格 被 物 化，也 因 而 確 定 下 來
2 6 8
。而 女 性 被

物 化 、 工 具 化 ， 具 體 呈 現 在 「 妾 」 的 角 色 上 。  

兩 性 人 口 比 例 相 差 不 多，單 偶 婚 姻 是 合 乎 自 然 法

則。一 夫 多 妻 的 現 象 在 世 界 各 地 有 普 存 的 現 象，尤 其

是 權 貴 階 級 畜 養 大 量 的 妻 妾。中 國 民 間 通 行 一 夫 一 妻

的 單 偶 制，一 夫 多 妻 的 婚 姻 並 非 中 國 社 會 的 常 態
2 6 9
。

由 湳 雅 吳 家 的 例 子 也 得 到 證 明，畜 妾 的 現 象 僅 在 少 數

家 境 富 裕 的 家 庭 採 行，比 例 上 並 不 高，有 些 房 支 甚 至

出 現 晚 婚 的 現 象 且 沒 有 娶 妾 的 紀 錄，顯 示 吳 家 社 會 階

層 與 財 力 上 屬 於 中 階 層 家 族 的 特 性。商 人 到 各 地 洽 談

生 意 往 往 也 是 產 生 多 位 妻 妾 的 原 因，湳 雅 吳 家 為 典 型

的 商 業 家 族，到 台 灣 發 展 的 初 期，男 性 在 兩 岸 確 實 各

擁 有 家 庭，中 期 以 後 與 各 地 方 望 族 聯 婚，才 產 生 誇 示

身 份 而 多 偶 的 婚 姻 。  

一 ‧ 多 妻 制 度 形 成 的 原 因  

整 個 清 代 與 日 治 時 期，傳 統 儒 漢 文 化 規 範 下 的 家

                 
2 6 8楊 翠 ，《 日 據 時 期 台 灣 婦 女 解 放 運 動 ─ 以 台 灣 民 報 為 分 析 場 域

〈 1920- 1932 〉》， 頁 1 1。  
2 6 9
 阮 昌 銳 ，《 中 國 婚 姻 習 俗 之 研 究 》， 頁 1 2-13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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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 制 度，仍 是 台 灣 社 會 運 轉 的 核 心，而 父 系 繼 嗣 正 是

這 套 家 族 制 度 的 原 則 ， 漢 人 祖 先 崇 拜 的 信 仰 使 得 以

「 父 子 主 軸 」為 中 心 的 社 會 體 系 ， 綿 延 不 絕 地 運 作 。

兒 子 一 出 生 即 具 有 「 房 份 」， 日 後 將 留 名 族 譜 ， 由 後

代 子 孫 奉 祀
2 7 0
。 所 以 男 性 沒 有 後 代 成 為 最 不 孝 的 行

為 ， 即 使 是 早 夭 者 ， 也 要 為 他 們 過 繼 子 嗣 。  

於 是 傳 承 香 火，成 了 男 性 外 遇 的 護 身 符。王 世 哲

在 分 析 男 性 的 外 遇 中，發 現「 在 中 國 歷 史 的 性 別 政 治

裏 ， 對 於 男 女 外 遇 的 看 待 ， 一 直 存 著 雙 重 標 準 。 」男

性 被 社 會 容 許 「 三 妻 四 妾 」， 女 性 卻 被 社 會 要 求 「 從

一 而 終 」， 且 不 得 嫉 妒 。 男 性 外 遇 的 正 當 性 可 以 由 社

會 的 法 律 來 保 障，文 化 的 約 定 俗 成 來 支 持。父 權 架 構

的 性 別 政 治 意 識 型 態，滲 透 至 社 會 各 層 面，形 成 牢 不

可 破 的 文 化 影 響 力，讓 即 使 是 明 顯 違 背 正 義 原 則 的 性

別 宰 制，也 在 文 化 氛 圍 的 籠 罩 下，成 為 一 種 人 們 必 須

一 體 遵 循 的 道 德
2 7 1
。  

                 
2 7 0
同 上 ， 頁 3 7-38 。  

2 7 1
王 世 哲 ，〈 以 情 慾 的 觀 點 論 析 男 性 的 外 遇 〉， 頁 1 2 1 。 (《 台 灣 歷

史 文 化 研 討 會 性 別 與 文 化 論 文 研 討 》論 文 集 ， 台 灣 省 文 獻 委 員 會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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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‧ 吳 家 妻 妾 人 數 在 家 族 世 代 中 的 變 化  

家 族 婚 姻 關 係 中 地 位 較 高 均 屬 所 謂 「 明 媒 正 娶 」

的 妻 子 ，「 妾 」 通 常 是 以 金 錢 買 來 ， 角 色 十 分 曖 昧 ，

處 境 也 不 一 定 相 同，有 的 優 於 正 妻，有 的 比 婢 女 更 不

如 。 台 灣 社 會 納 妾 之 風 盛 行 的 原 因 ， 不 外 乎 子 嗣 觀

念 、 男 性 的 欲 求 ， 以 及 身 份 的 標 榜
2 7 2
。 擁 有 一 個 以 上

的 老 婆 (包 括 繼 室 )， 在 吳 家 的 族 譜 中 計 有 八 十 五 人 ，

他 們 的 妻 妾 總 數 為 一 百 九 十 四 人 ， 則 平 均 每 人 有 2.3

個 老 婆 。  

納 妾 人 數 的 多 寡 反 映 了 家 族 權 勢 及 財 富，妾 數 較

多 的 世 代 大 致 與 各 種 功 名 及 頭 銜 集 中 的 世 代 相 同，吳

家 的 情 形 亦 顯 示 此 一 趨 勢
2 7 3
。第 十 二 世 即 來 臺 創 業 的

第 一 代 只 有 “ 義 記 ” 的 嗣 拔 在 妻 子 死 後，再 娶 一 女 為

妻 ， 其 他 的 兄 弟 在 族 譜 中 只 記 載 一 位 妻 子 。 這 樣 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0 0 0 . 1 2 . 1 5 . 出 版 。 )   
2 7 2
楊 翠 ，《 日 據 時 期 台 灣 婦 女 解 放 運 動 ─ 以 台 灣 民 報 為 分 析 場 域

〈 1 9 2 0 - 1 9 3 2 〉》， 頁 4 6 。  
2 7 3 劉 翠 溶 ，《 明 清 時 期 家 族 人 口 與 社 會 經 濟 變 遷 》， 頁 4 7。 ( 台 北

南 港 ： 中 央 研 究 院 經 濟 研 究 所 ， 199 2。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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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，吳 嗣 振 兄 弟 似 乎 是 一 妻 制 的 奉 行 者，他 們 是 家 族

事 業 的 奠 基 者， 游 走 於 兩 岸 之 間 ， 生 活 較 簡 樸 。 到 了

他 們 的 子 侄 輩 (所 謂 企 業 家 的 第 二 代 )就 出 現 了 “ 側

室 ” 的 妾 ，兩 次 婚 姻 以 上 的 有 八 人 ， 其 中 三 位 有 妾 。

第 十 四 世 的 男 性 成 員 ， 有 三 人 有 妾 ， 三 人 擁 有 官 銜 ，

四 個 國 學 或 太 學 生，兩 個 武 生。十 五 世 似 乎 是 家 族 鼎

盛 階 段 ， 有 八 人 娶 妾 ， 其 中 四 人 擁 有 官 銜， 國 學 生 一

人 ， 武 生 一 人 。 由 吳 家 女 性 的 基 本 資 料 表 (見 附 表

二 )， 與 多 妻 制 的 世 代 變 化 ， 表 列 於 (表 3-6)。  

吳 家 的 族 人 當 中，妻 妾 最 多 以 吳 士 梅 榮 獲 冠 軍 。

吳 士 梅 除 “ 元 配 ” 外 ， “ 繼 室 ” 、 側 室 、“ 簉 室 ” 前

後 共 五 個 老 婆， 為 新 竹 邑 武 生 ， 後 捐 藍 翎 都 閫 府 職 ，

商 號 “ 秀 記 ”。 弟 弟 吳 士 敬 有 三 位 老 婆 ，文 舉 人 ，後

捐 內 閣 中 書 誥 封 奉 政 大 夫，商 號 “ 讓 記 ”，是 家 族 中

參 與 新 竹 地 區 社 會 公 益 最 積 極 的 一 位，享 有 極 清 高 的

社 會 形 象。兩 人 生 處 在 道 光 到 割 臺 前 夕，雖 是 同 母 的

兄 弟 ， 個 性 上 似 乎 大 不 相 同 ， 一 學 武 ， 一 學 文 。 在 新

竹 市 的 北 門 大 街 的 古 厝 裡 分 立 商 號 ， 不 管 事 業 、 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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銜 、 家 產 互 相 較 勁 ， 哥 哥 終 於 在 妻 妾 數 目 上 佔 了 上

風 。  

表 3-6湳 雅 吳 家 妾 數 與 男 性 數 比 較 表  

世 代  妻 妾 總

數 (含 繼

室 ) 

男 性

人 數

有 妾

人 員  

妾 數  有 官 銜

人 數  

監 生  武 生  

12 2 1 0 0 0 0 1

13 19 8 3 1 0 3 0

14 26 11 3 1 3 4 2

15 48 19 8 1

-3 

4 1 1

16 54 24 8

1

-2 1 2 2

17 41 20 5 1 1 0 1

18 4 2 0 0 1 0 0

共 計

七 代  194人  85人

 

27人   10人  

 

10人  7人  

資 料 來 源 ：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  

十 六 世 開 始 進 入 日 治 時 期，有 保 正 一 人，曾 是 國

學 生 二 人、武 生 二 人。十 六 世 擁 有 一 個 以 上 妻 子 的 人

數 最 多 ， 共 計 二 十 四 人 。以 人 口 的 成 長 來 看， 為 自 然

增 加 情 況 ， 擁 有 妾 的 人 數 仍 是 八 人 ， 比 率 上 略 為 下

降，且 妾 數 也 降 為 一 至 二 人。十 七 世 多 妻 的 人 數 減 為

二 十 人 ， 沒 有 自 然 增 加 的 情 況 ， 有 五 人 擁 有 妾 ， 妾 數



 145

降 為 一 人。除 了 顯 示 家 族 事 業 漸 趨 沒 落 外，此 兩 世 代

多 是 跨 清 代 與 日 治 時 期 的 人 員 ， 日 本 民 法 並 不 承 認

「 妾 」的 合 法 地 位 ，但 默 認 此 一 舊 慣 的 存 在， 可 見 日

治 時 期 台 灣 男 性 納 妾 的 風 氣 仍 盛 行
2 7 4
，但 盛 況 逐 漸 趨

緩 。  

到 了 十 八 世，有 一 人 擔 任 保 正，生 存 年 代 跨 日 治

到 台 灣 光 復，在 族 譜 上 是 看 不 到 元 配 以 外 的 記 載，但

並 不 代 表 都 奉 行 單 偶 制 ， 除 了 記 譜 時 間 到 大 正 六 年

(一 九 一 七 )的 限 制 外，加 上 法 律 上 妾 所 生 的 兒 子 多 稱

為 「 私 生 子 」， 得 不 到 合 法 地 位 的 情 況 下 ， 逐 漸 回 歸

法 律 規 範 。  

 

三 ‧ 吳 家 妻 妾 人 數 在 家 族 所 佔 的 比 例  

〈 一 〉 妾 的 人 數 超 過 記 載 的 人 數  

根 據〈 石 兜 吳 氏 族 譜 〉的 記 載 ， 妾 的 人 數 只 有 四

十 人，若 以 全 數 家 族 中 五 百 五 十 三 個 女 性 求 其 比 率 ，

                 
2 7 4 2 0 03 / 4/ 2 6 訪 問 吳 敏 煌 先 生 ， 其 父 吳 信 集 ( 十 七 世 ) 生 於 光 緒 十

一 年 ， 日 治 時 期 任 代 書 ， 有 五 個 老 婆 ， 登 記 有 案 的 三 個 。 但 是 族

譜 頁 11 8， 只 記 載 “ 妻 陳 養 ” 一 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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妾 的 人 數 只 佔 總 女 性 人 數 中 的 百 分 之 7.2， 顯 示 傳 統

社 會 納 妾 行 為 雖 有 法 律 許 可 或 家 族 鼓 勵，但 是 納 妾 行

為 在 湳 雅 吳 家 並 不 是 普 遍 的 (見 表 3-7)。  

探 究 其 原 因，除 了 湳 雅 吳 家 的 歷 史 記 載 較 短，約

二 百 年 的 時 間，無 法 看 到 較 長 期 的 發 展 外，清 末 是 家

族 中 娶 妻 納 妾 風 氣 最 盛 的 階 段 ， 但 是 光 緒 二 十 一 年

(一 八 九 五 )之 後 ， 台 灣 進 入 日 治 時 期 。 現 代 思 想 的 引

入 ， 法 律 上 的 禁 止 ， 使 發 展 到 顛 峰 的 妻 妾 人 數 ， 受 到

外 力 的 限 制 而 有 所 減 少 。 加 上 日 本 人 為 了 稅 收 與 經

濟 控 制 之 目 的 ， 實 行 大 租 權 廢 除 措 施 ， 在 台 灣 推

行 殖 民 統 治，經 濟 結 構 異 於 往 日，傳 統 吳 家 游 走 兩 岸

的 貿 易 事 業 受 到 限 制 ， 竹 塹 港 淤 積 廢 港 的 影 響 更

鉅 。 家 族 財 富 減 少 ，以 致 納 妾 漸 少 ， 而 擁 有 多 位 妻 妾

與 子 女 者 ， 也 開 始 變 賣 家 產 ， 家 道 中 落 。  

登 記 有 案 的 妾 數 不 多，但 是 沒 有 登 記 的 人 數，似

乎 比 想 像 中 還 高。男 性 在 正 式 婚 約 之 外 的 婚 外 情，更

是 無 法 估 計。由 口 述 得 來 的 資 料，日 治 時 期 吳 家 的 一

員 ， 族 譜 只 記 妻 一 人 ， 但 是 事 實 上 有 五 個 老 婆 ， 入 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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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 者 三 人，另 二 人 則 屬 婚 外 情，其 妻 妾 的 住 所 則 分 屬

多 處
2 7 5
。  

在 田 調 中 得 知，日 治 時 期 為 壯 年 的 吳 家 成 員，其

妻 妾 數 或 發 展 婚 外 情 的 比 率 仍 高。日 治 後 期 成 長 的 吳

家 族 人，反 而 較 能 追 求 真 摯 的 感 情，尤 其 所 受 的 教 育

愈 高 者 ， 與 新 時 代 觀 念 接 軌 者 ， 愈 能 自 我 約 束
2 7 6
。  

〈 二 〉  妻 妾 人 數 探 究 各 房 支 的 狀 況 

家 族 房 支 中 ， “ 仁 記 ” 的 妾 數 最 多 ， 有 三 十 四

人，占 該 房 支 女 性 的 百 分 之 十 三。“ 信 記 ” 其 次 只 有

三 人， 比 率 上 下 降 許 多 ， 只 有 百 分 之 三 的 女 性 為 妾 。

“ 禮 記 ”、智 記 ” 各 為 二 與 一 人，為 妾 者 只 占 該 房 支

女 性 的 百 分 之 二。“ 義 記 ” 則 完 全 沒 有 娶 妾 的 記 載 。

顯 示 出 家 族 中 “ 仁 記 ” 的 財 富 較 豐 厚，事 實 上 其 擁 有

功 名、頭 銜 的 男 性 亦 最 多。全 部 家 族 男 性 數 八 百 六 十

八 人， 仁 記 男 性 就 有 四 百 人， 占 百 分 之 四 十 六 ， 幾 近

                 
2 7 5
 2 0 03 / 4/ 2 6 訪 問 吳 敏 煌 先 生 ， 其 父 吳 信 集 在 日 時 期 為 代 書 有 五

位 如 夫 人 ， 登 記 有 案 的 三 人 。 但 在 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， 頁 1 1 8， 吳

信 集 ， 光 緒 十 七 年 生 ， 編 譜 時 三 十 二 歲 ， 則 只 記 元 配 陳 養 一 人 。  
2 7 6 吳 惠 碧 、 吳 昆 銘 先 生 受 專 校 教 育 ， 鑒 於 家 中 長 輩 多 妻 現 象 之

害 ， 追 求 單 一 配 偶 的 婚 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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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 數。“ 仁 記 ” 的 人 口 數 所 以 遠 多 於 其 他 房 支，自 然

與 多 妻 妾 因 而 子 女 眾 多 有 關。“ 義 記 ” 的 男 性 有 晚 婚

的 跡 象 ， 又 沒 有 娶 妾 的 記 載 ， 與 一 般 的 平 民 家 庭 無

異 ， 顯 見 其 經 濟 力 較 弱 。 “ 智 記 ” 的 總 人 口 數 最 少 ，

女 性 人 數 大 致 與 男 性 人 數 相 等，只 有 一 人 為 妾，其 家

庭 狀 況 應 該 是 較 和 諧。各 房 支 的 女 性 中，屬 於 繼 室 的

女 性 都 在 百 分 之 十 以 上，尤 以 “ 信 記 ” 的 比 率 最 多 ，

顯 見 吳 家 五 房 支 中，嫁 入 “ 信 記 ” 的 吳 家 媳 婦 夭 折 率

最 高
2 7 7
。 (見 表 3-8)：  

3-7湳 雅 吳 家 男 女 總 數 與 妾 數 的 比 率  

家 族 男

性 數  

多 妻 男

性 數  

所 佔 比

率  

家 族 女

性 數  

妾 的 人

數  

所 佔 比

率  

868人  85人  9.8% 553人  40人  7.2% 

    資 料 來 源 ：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  

3-8湳 雅 吳 家 妾 數 在 五 大 房 支 分 布 比 率 表  

房 支  男 性 總

數  

女 性 總

數  

繼 室 人

數  

妾 數  改 嫁 人

數  

改 嫁 人 世

代  

仁 記  400  

253 

 

28 

 

34 

  

5 

16〈 2〉 17

〈 1〉 18

〈 2〉  

義 記  112 61       15〈 1〉,16

                 
2 7 7
 計 算 方 式 以 各 房 繼 室 數 與 各 房 女 性 人 數 之 比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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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0 4 〈 3〉  

禮 記  131   

87 

  

9 

  

2 

  

3 

16〈 2〉,17

〈 1〉  

智 記  79   

58 

  

8 

  

1 

  

6 

15〈 2〉,16

〈 3〉  

信 記  146   

94 

 

14 

  

3 

  

2 

16

〈 2〉  

總 計

〈 人 〉  

868  

553 

 

67 

 

40 

 

20 

15〈 3〉 16

〈 12〉  17

〈 2〉 18

〈 2〉  

百 分 比

〈 單 位

為  %〉 

仁 〈 46〉

義 〈 13〉

禮 〈 15〉

智 〈 9〉

信 〈 17〉 

仁 〈 46〉

義 〈 11〉

禮 〈 16〉

智 〈 10〉

信 〈 17〉

仁〈 11〉

義〈 13〉

禮〈 10〉

智〈 14〉

信〈 15〉

仁 〈 13〉

義 〈 0〉

禮 〈 2〉

智 〈 2〉

信 〈 3〉

仁 〈 2〉

義 〈 7〉

禮 〈 3〉

智〈 10〉

信 〈 2〉 

15〈 0.5〉

16 〈 2.2〉

17〈 0.4〉

18〈 0.4〉

    資 料 來 源 ：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  

四 ‧ 湳 雅 吳 家 「 妾 」 的 類 型  

傳 統 商 人 家 庭 擁 有 多 妻 的 現 象，在 今 天 台 灣 商 人

的 身 上 可 見 到 縮 影 ，「 台 商 」 在 大 陸 另 組 家 庭 的 事 實

時 有 所 聞。企 業 家 鬧 緋 聞 早 已 不 是 新 聞，老 一 代 企 業

家 中，擁 有 多 妻 的 以 王 永 慶 最 具 代 表，企 業 家 第 二 代

多 妻 的 以 孫 道 存 最 近 走 紅 2 7 8。  

                 
2 7 8
 1 9 93 . 6. 1 6 . 台 灣 日 報 ， 第 五 版 ： 人 物 焦 點 ：太 平 洋 電 線 電 纜 董

事 長 孫 道 存 ， 以 台 灣 大 哥 大 將 太 電 集 團 發 揚 光 大 ， 只 可 惜 好 景 不

常 ， 為 人 海 派 出 手 闊 氣 ， 尤 其 對 女 人 大 方 慷 慨 ， 如 今 面 臨 阮 囊 羞

澀 的 窘 境 。 孫 道 存 除 了 元 配 何 念 慈 外 ， 女 星 顏 寧 、 張 瓊 玲 都 是 身

邊 的 女 人 ， 元 配 生 兩 個 女 兒 ， 顏 寧 生 兩 個 男 兒 擁 子 自 重 ， 張 瓊 玲



 150

我 們 發 現 古 今 的 婚 姻 關 係 同 質 性 甚 高，通 常 元 配

比 較 是 門 當 戶 對 的 匹 配 ， 不 管 是 出 身 或 者 是 知 識 上

的，同 甘 共 苦 了 多 年 後，或 者 是 舊 的 婚 姻 已 喪 失 吸 引

力，或 者 是 男 性 追 求 私 己 的 情 感 與 刺 激，如 果 加 上 傳

宗 接 代 的 藉 口，則 更 加 肆 無 忌 憚。男 性 揮 金 如 土 的 追

求 女 性 ， 很 少 女 性 不 會 被 打 動 ， 女 性 因 為 生 育 小 孩 ，

傾 向 以 能 保 障 她 與 小 孩 生 活 的 男 性 為 感 情 依 歸 。 至

於 ， 女 性 願 意 與 他 人 分 享 丈 夫 ， 耐 人 尋 味， 也 許 是 傳

統 觀 念 使 然，也 許 是 經 濟 考 量，也 許 是 出 於 愛 屋 及 烏

的 心 態 。  

台 灣 是 一 個 移 墾 的 社 會，清 代 以 來 吸 引 眾 多 外 來

人 口， 處 處 充 滿 商 機 。 吳 家 隨 著 移 民 潮 而 來， 經 商 致

富 置 產 定 居，初 期 落 葉 歸 根 的 觀 念 仍 重，十 四 世 以 前

大 多 仍 歸 葬 故 里。族 人 中 多 數 在 福 建 故 鄉 生 長、結 婚

後 才 到 台 灣，往 來 兩 岸 間 的 貿 易 頻 繁，因 而 同 時 擁 有

大 陸 籍 與 臺 籍 的 妻 子 者 多 人。其 中 屬 於 與 各 地 方 望 家

聯 姻， 跨 地 域、 省 籍 的 情 形 也 有 ， 茲 統 計 湳 雅 吳 家 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則 未 育 子 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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妻 妾 中，同 夫 但 不 同 籍 貫 的 情 形，統 計 如 下 (表 3-9)： 

 

3-9湳 雅 吳 家 女 性 同 夫 不 同 籍 貫 的 妻 妾 一 覽 表  

世 代  女 性

姓 名  

外 家 地

點  

外 家

人 名  

年 壽  丈 夫 姓

名、年 齡  

妻 與 夫

年 差  

葬 地

17 蔡 怕

治  

石 龜 鄉  蔡 郡  51信 益  現

年  

-7 大 陸

17 楊 勤  新 竹 拔

仔 林 庄  

楊 祥  現 年  信 益  現

年  

-22 

16 洪 舊  藍 尾 外

鄉  

  寬 讀  49  

16 蘇 味  台 灣    寬 讀  49  

16 許 譽  頂 許 鄉    寬 暉    大 陸

16 李 清  台 灣    寬 暉   

17 曾 莉  廈 門 前

園 宮 保  

 71信 甚  71 -4 

17 賴 柳  台 灣    信 甚  71 -19 

15 洪 氏  藍 尾 外

鄉  

  札 芳   

15 陳 氏  同 安 城    札 芳   

15 蘇 氏  台 灣     札 芳   

16 陳 釵  灌 口 裡

林 社  

 63寬 紹   

69 

+1 新 竹

16 陳 悅  台 灣   32寬 紹   

69 

-21 新 竹

15 簡 會  桃 仔 園   75儀 禮   

61 

-8 新 竹

15 林 新  新 竹 南

門 外  

 76儀 禮   

61 

-15 

15 陳 于  福 州 海  43儀 禮   -20 新 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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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 61 

14 楊 氏  後 溪 鄉

下 庄  

  禎 蟾   

50 

 大 陸

14 蘇 進

治  

新 竹   82禎 蟾   

50 

-18 新 竹

15 楊 印  後 溪 鄉

下 庄  

 74仕 堅   

66 

-4 新 竹

15 劉 蘭    41仕 堅   

66 

-28 新 竹

15 蘇 氏  同 安 城    恭 格   

15 張 秀  滸 井 鄉    恭 格   

15 葉 筐  台 灣    恭 格   

16 周 氏  高 浦 仔

鄉  

  寬 諒   

16 杜 紗  新 竹 北

門  

  寬 諒   

17 周 氏     義 芳   -8 

17 余 氏  新 竹 街    義 芳  -2 

16 楊 惜  後 溪 鄉    洛 書   

16 李 恭  東 勢 庄   68洛 書   

16 黃 琴  城 內 鄉  黃 大

鏡  

40君 水   

63 

-7 大 陸

16 梁 春  新 竹   92君 水   

63 

+4 新 竹

16 高 查

某  

新 竹   49君 水   

63 

-8 新 竹

14 蔡 氏  墩 上 鄉    禎 燁   

14 彭 氏  新 竹 九

甲 庄  

  禎 燁   

資 料 來 源 ：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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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妾 」就 是 俗 稱 的 小 老 婆，傳 統 男 性 多 妻 的 原 因

多 重 ， 因 而「 妾 」的 類 型 不 易 歸 類 ， 只 能 依 籍 貫 、 身

份、生 育 子 女 情 形、與 夫 的 年 齡 差 距 來 界 定，可 分 為：

兩 岸 婚 姻 型 、傳 宗 接 代 型 、表 現 社 會 地 位 型、 男 性 情

慾 型 等 。  

〈 一 〉 兩 岸 婚 姻 型  

婢 女 隨 著 男 主 人 到 台 灣 升 任 為 妾，有 梁 春 嫁 與 吳

君 水 的 例 子 ， 其 世 系 表 如 下 ：  

吳 嗣 拱 (十 二 世 )─ 續 昌 ─ 禎 心 ─ 恭 突 ─ 君 水 (十 六 世 ) 

資 料 來 源 ：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， 頁 272 

 

吳 嗣 拱 于 乾 隆 年 間 渡 臺，居 住 新 竹 市 湳 雅 里
2 7 9
，

嗣 拱 支 派 的 子 孫 後 來 在 湳 雅 街 一 七 八 巷 與 武 陵 路 二

五 ○ 巷 的 交 會 處，現 今 武 陵 路 二 五 ○ 巷 七 十 五 之 一 號

                 
2 7 9 資 料 來 源 ： 吳 金 章 ，《 吳 氏 族 譜 》， 頁 1 8 1 - 1 8 2 ， 吳 惠 次 、 吳 惠

阿 啟 、 吳 家 添 等 祖 籍 介 紹 。  

16 黃 琴  城 內 鄉  黃 大

鏡  

40君 水   

63 

-7 大 陸

16 梁 春  新 竹   92君 水   

63 

+4 新 竹

16 高 查 某  新 竹   49君 水   

63 

-8 新 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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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祖 厝 大 廳，兩 邊 地 號 為 廂 房 所 在
2 8 0
。吳 恭 突 由 大 陸

到 台 灣 ， 在 同 治 八 年 (一 八 六 九 )
2 8 1
， 以 二 十 多 歲 的 年

紀 死 亡
2 8 2
， 大 陸 妻 子 陳 氏 環 在 族 親 中 選 擇 吳 君 水 為

子 ， 以 繼 承 香 火 。  

吳 君 水 生 處 於 道 光 三 十 年 (一 八 五 ○ )，到 民 國 元

年 (一 九 一 二 )
2 8 3
， 來 臺 前 在 大 陸 已 成 家 ， 妻 黃 氏 琴 ，

生 子 三 人 ： 清 廉 、 甘 立 、 信 霞 。 於 是 攜 帶 第 二 子 甘 立

與 媳 婦 黃 氏 鳥 渡 海 前 來 。 除 戶 簿 中 吳 (恭 )突 、 吳 君 水

的 職 業 都 是 “ 貸 地 業 ”，據 說 在 新 竹 縣 山 崎 波 羅 汶 地

區 有 八 甲 地
2 8 4
，以 收 取 田 租 渡 日。吳 君 水 平 日 吸 食 鴉

片，與 兩 位 台 籍 太 太、兒 子 吳 甘 立 同 住。側 室 梁 氏 春，

長 夫 四 歲
2 8 5
， 外 家 新 竹 ， 原 為 查 某 嫺 ， 隨 著 吳 君 水 到

                 
2 8 0
 2 0 0 3 . 2 . 2 3 . 請 吳 家 添 先 生 到 祖 居 地 ， 確 認 地 點 。 湳 雅 街 一 八 七

巷 一 百 二 十 號 為 另 一 居 住 地 ， 由 祖 厝 到 一 百 二 十 號 路 對 面 的 土

地 ， 約 一 分 多 ， 為 該 家 族 所 有 。  
2 8 1
 吳 恭 突 ， 見 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， 頁 2 7 1 。 根 據 日 治 時 期 的 除 名

戶 中 記 載 ， 戶 主 吳 君 水 ， 對 前 戶 主 的 記 載 ， 住 址 ： 湳 雅 庄 三 百 六

十 八 番 地 。  
2 8 2
2 0 0 3 . 2 . 2 3 訪 問 吳 家 添 先 生 ， 吳 恭 突 葬 地 新 竹 石 頭 坑 仔 山 ， 為

今 日 新 竹 清 華 大 學 山 區 ， 由 於 擴 建 校 地 撿 骨 火 化 後 ， 現 置 於 新 竹

市 靈 隱 寺 靈 寶 塔 ， 且 於 當 日 親 訪 實 況 。  
2 8 3
見 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， 頁 2 7 2 。  

2 8 4  2 0 0 3 . 2 . 2 3 訪 問 吳 家 添 先 生 。  
2 8 5 梁 氏 春 ， 日 除 戶 簿 登 錄 生 於 弘 化 二 年 ， 若 以 族 譜 中 記 載 則 長 夫

三 十 歲 ， 實 誤 。 高 查 某 ， 生 於 文 久 三 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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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 灣，後 納 為 妾。繼 室 高 查 某，外 家 新 竹，小 夫 八 歲 。 

由 於 台 海 兩 處 各 有 家 庭，且 死 後 葬 地 在 大 陸 的 情

況 看 來，顯 然 吳 君 水 是 往 來 閩 臺 兩 地，一 次 回 到 大 陸

後 老 死 故 鄉 ， 台 灣 籍 的 兩 位 太 太 則 葬 在 新 竹 。  

〈 一 〉  傳 宗 接 代 型  

吳 嗣 振 ─ 緒 啟 ─ 福 來 ─ 石 寮 、 恭 官 、 恭 宅 、 恭 驥  

世 代  姓 名  外 家 地 點 外 家 人

名  

年 壽  夫 名 、 壽

齡  

夫 妻 差

齡  

葬 地

14 林 氏  不 詳 不 詳  不 詳  福

來  

不 詳  不 詳

14 林 氏     福

來  

 

14 鄭 氏     福

來  

 

14 鄭 氏     福

來  

 

         資 料 來 源 ：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， 頁 64。  

 

吳 福 來，字 爾 慶，太 學 生，生 於 乾 隆 四 十 四 年 (一

七 七 九 )。 根 據 族 譜 的 記 載 ， 其 為 人 正 直 無 私 ， 當 族

中 忽 遇 外 侮 之 禍 ， 以 及 本 鄉 大 小 之 事 ， 莫 不 向 前 辦

理 ， 或 有 銀 項 短 缺 ， 自 先 備 初 填 補 完 局 。 闔 族 人 等 ，

咸 欽 仰 其 人 ， 叔 兄 弟 姪 盡 皆 敬 畏 而 受 教 。「 噫 ！ 美 哉



 156

斯 人 ， 幾 乎 其 罕 賭 矣 。
2 8 6
」  

吳 福 來 居 北 門 街 ， 經 商 有 成 ， 且 不 吝 惜 於 財 物 ，

是 一 個 備 受 族 人 稱 譽 的 人。為 了 增 加 子 嗣，先 後 娶 四

個 老 婆：元 配 林 氏、簉 室 林 氏、繼 室 鄭 氏、繼 室 鄭 氏 。

對 家 族 盡 心 盡 力，傳 宗 接 代 也 十 分 努 力，但 似 乎 沒 有

得 到 祖 先 應 有 的 庇 祐 。  

福 來 有 四 子 ： 石 寮 、 恭 官 、 恭 宅 、 恭 驥 。 長 子 石

寮 傳 子 寬 懷 、寬 廣 ，單 傳 一 孫 信 衛 而 止 。次 子 恭 官 亦

單 傳 寬 揆 ，至 孫 紅 英 為 媳 婦 仔 招 婿。 三 子 恭 宅 ， 生 子

五 人 俱 早 亡，嗣 絕。四 子 恭 驥，傳 寬 栗 (即 吳 揚 )無 子 ，

收 水 田 庄 吳 麟 從 弟 吳 (信 )德 為 過 房 子 。  

〈 二 〉  表 現 社 會 地 位 型  

吳 嗣 振 ─ 續 仍 ─ 禎 蟾 ─ 儀 禮  

世 代  姓 名  外 家 地

點  

外 家 人

名  

年 壽  夫 名、壽

齡  

夫 妻 差

齡  

葬 地

15 簡 會  桃 仔 園   75儀 禮  61 -8 新 竹

15 林 新  新 竹 南

門 外  

 76儀 禮  61 -15新 竹

15 陳 于  福 州 海

山  

 43儀 禮  61 -20新 竹

         資 料 來 源 ：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， 頁113。  

                 
2 8 6
 文 見 ： 吳 家 族 譜 散 本 〈 右 記 〉， 頁 58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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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 儀 禮 ， 官 章 士 敬 ， 文 舉 人 。 元 配 簡 氏 會 ， 為 桃

園 街 上 簡 而 文 的 次 女，顯 然 是 大 戶 人 家 的 女 兒 2 8 7。側

室 林 氏 新 ，新 竹 南 門 外 林 賢 長 女 。 另 一 側 室 陳 氏 于 ，

為 大 陸 福 州 海 山 人 士 。  

吳 儀 禮 為 新 竹 地 區 有 名 的 士 紳，熱 衷 地 方 事 務 ，

以 “ 孝 友 ” 聞 名，吳 家 此 時 聲 望 達 於 鼎 盛，由 妻 妾 的

婚 姻 圈 來 看 ，與 桃 園 、 新 竹、大 陸 福 州 地 區 的 家 族 聯

婚，都 是 家 族 經 濟 力 的 範 圍，多 妻 自 然 與 身 份 地 位 有

關 。  

〈 四 〉 男 性 情 慾 型  

世 代  姓 名  外 家 地

點  

外 家

人 名  

年 壽 夫 名 、

壽 齡  

夫 妻

差 齡  

葬 地

17 陳 哖  南 油 車

港 庄  

陳 先

得  

吳 信 榮

75 

   新 竹

17 謝 改  新 竹 樹

林 頭 庄  

 吳 信 榮

75 

   

0 

17 蘇 阿

香  

龍 潭 陂

黃 泥 塘

庄  

蘇 阿

來  

吳 信 榮

75 

 

-36 

新 竹

資 料 來 源 ：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， 頁 37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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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 信 榮 (迺 持 )， 名 義 上 的 元 配 陳 哖 早 逝 並 沒 成

婚 。 嫡 妻 謝 改 又 名 頭 目 。側 室 蘇 阿 香 ，與 他 年 齡 差 三

十 六 歲 ， 甚 至 比 女 兒 的 年 歲 還 小 。 家 族 中 傳 言 ， 吳 信

榮 當 時 年 紀 老 大，派 兒 子 冒 充 本 人，因 而 娶 得 年 輕 的

太 太
2 8 8
。 事 實 上 ， 應 是 他 在 桃 園 地 區 經 營 信 用 組 合

2 8 9
，逃 離「 頭 目 」的 掌 控，娶 了 客 家 籍 的 蘇 阿 香 為「 二

目 」。 老 妻 少 夫 的 組 合 ， 又 為 他 添 了 數 位 子 女 ， 因 而

以 他 為 戶 長 的 除 戶 資 料 ， 先 後 登 錄 二 十 六 口 人
2 9 0
。  

 

 

第 五 節  吳 家 現 代 的 婚 姻  

受 到 時 代 趨 勢 的 影 響 ， 吳 家 家 庭 人 口 的 組

成 ， 有 別 於 往 昔 族 人 共 居 的 型 態 ， 趨 向 以 現 代

核 心 家 庭 為 主 。 老 一 輩 也 願 意 讓 子 女 另 立 門

戶 ， 頂 多 與 其 中 的 一 位 兒 子 同 住 ， 而 成 為 三 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8 7
 〈 石 兜 吳 氏 家 譜 〉， 頁 1 13。  

2 8 8 吳 會 津 、 吳 昌 平 先 生 持 此 說 法 。  
2 8 9 吳 昆 銘 先 生 與 吳 信 榮 住 屋 接 近 ， 持 此 說 法 ， 應 該 較 接 近 事 實 。 
2 9 0
 見 日 治 時 期 吳 信 榮 的 戶 籍 資 料 ， 北 門 1 34 番 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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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 堂 的 主 幹 家 庭 (Stem Family)
2 9 1
。  

門 當 戶 對 的 觀 念 已 淡 薄 ， 子 女 對 自 己 的 婚

姻 有 極 高 的 自 主 權 ， 透 過 別 人 的 介 紹 而 結 婚 仍

是 最 多 的 ， 但 一 般 都 經 過 短 暫 的 交 往 後 才 步 入

禮 堂 。  

年 輕 一 輩 ， 自 由 戀 愛 的 風 氣 ， 則 有 愈 來 愈

普 遍 的 趨 勢 。 對 長 久 媒 妁 婚 姻 的 家 族 而 言 ， 看

到 年 輕 一 輩 能 戀 愛 成 婚 ， 頗 為 欣 喜
2 9 2
。  

在 婚 姻 對 象 的 選 擇 上 ， 仍 依 循 社 會 的 期 待

2 9 3
， 此 即 所 謂 的 男 大 女 小 ， 男 性 的 學 經 歷 高 於 或

者 與 女 性 相 等 ， 吳 家 女 性 學 經 歷 高 於 男 性 的 只

有 少 數 。 原 則 上 男 性 仍 為 一 家 之 主 ， 唯 依 各 家

庭 中 夫 妻 的 個 性 、 能 力 ， 也 有 所 不 同 。 婚 姻 中

感 情 的 因 素 變 得 更 重 要 ， 夫 妻 感 情 愈 好 的 ， 家

庭 中 兩 性 地 位 愈 平 等 。 當 然 家 族 傳 統 中 「 男 女

                 
2 9 1
 王 振 寰 、 瞿 海 源 ，《 社 會 學 與 台 灣 社 會 》， 頁 288 。 (台 北 ： 巨

流 圖 書 公 司 ， 199 9。 )  
2 9 2
 2 0 03 /7/2 0 訪 問 吳 會 仁 先 生 ，「 我 們 全 家 都 是 靠 介 紹 結 婚 ， 我

兒 子 現 在 有 一 個 女 朋 友 。 」  
2 9 3 蘇 芊 玲 ，《 兩 性 平 等 教 育 的 本 土 發 展 與 實 踐 》，〈 家 庭 教 育 ─ 兩

性 平 等 教 育 的 基 石 〉， 頁 23 8。 ( 台 北 ： 女 書 文 化 ， 2002。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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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工 」「 男 尊 女 卑 」 的 觀 念 仍 然 影 響 著 現 代 婚

姻 ， 往 往 造 成 不 結 婚 、 晚 婚 甚 至 離 婚 的 現 象 。  

「 重 男 輕 女 」 的 餘 毒 仍 殘 存 ， 最 好 生 男 孩

的 觀 念 ， 難 免 造 成 吳 家 族 女 性 生 育 過 程 的 心 理

負 擔 。 但 是 ， 即 使 全 生 女 兒 ， 也 可 以 被 接 受 ，

有 些 人 採 孫 子 中 擇 一 人 承 繼 香 火 的 方 式 。 一 夫

一 妻 制 原 則 上 被 奉 行 ， 但 是 祖 先 妻 妾 成 群 的 輝

煌 紀 錄 ， 被 家 族 男 性 過 度 的 注 意 ， 言 談 間 頗 有

生 不 逢 時 之 憾 。 幸 好 現 代 司 法 全 力 維 護 一 夫 一

妻 制
2 9 4
， 否 則 基 於 過 往 歷 史 和 有 意 的 模 仿 ， 男 性

發 展 婚 外 情 的 潛 力 無 窮 。  

台 灣 社 會 外 籍 新 娘 年 年 增 加，一 些 男 性 以 買 賣 方

式 成 就 婚 姻，與 舊 日 買 妾 的 現 象 無 異，甚 至 淪 為 犯 罪

的 工 具。即 使 是 今 日，父 權 意 識 型 態 的 圖 騰 依 然 根 深

柢 固 的 潛 伏 著，對 於 男 性 的 外 遇，社 會 在 給 予 道 德 譴

                 
2 9 4
 見 20 03.4 .1.自 由 時 報 第 十 二 版 ， 社 會 新 聞 ：「 法 務 部 為 解 決

“ 合 法 一 夫 二 妻 ” 修 正 民 法 相 關 條 文 ， 昨 天 做 出 決 議 ， 當 前 婚 姻

後 婚 成 立 而 消 滅 後 ， 視 同 前 婚 姻 雙 方 離 婚 。 ⋯ 大 法 官 對 釋 字 第 五

五 二 號 解 釋 ， 將 當 初 三 六 二 號 解 釋 ， 有 保 障 惡 意 重 婚 者 的 情 形 嚴

予 限 縮 。 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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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 的 同 時，似 乎 也 夾 帶 另 一 種 寬 容 的 評 價
2 9 5
。在 法 律

上 ， 貫 徹 男 女 平 等 之 原 則 ， 是 徹 頭 徹 尾 的 形 式 主 義

2 9 6
， 民 法 親 屬 篇 的 內 容 ， 男 女 結 婚 之 後 ， 舉 凡 居 所 、

子 女 從 姓 、夫 妻 財 產 ， 以 及 離 婚 時 子 女 監 護 權 等 ，無

不 以 鞏 固 父 權 家 庭 中 的 男 性 為 考 量。從 基 本 的 法 律 層

面 而 言 ， 婚 姻 中 仍 存 有 不 平 等 的 現 象
2 9 7
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
2 9 5
王 世 哲 〈 以 情 慾 的 觀 點 論 析 男 性 的 外 遇 〉，《 台 灣 歷 史 文 化 研 討

會 性 別 與 文 化 論 文 研 討 》 論 文 集 ， 頁 1 2 1 。 ( 台 灣 省 文 獻 委 員 會 ，

2 0 0 0 . 1 2 . 1 5 . 出 版 。 )   
2 9 6
 女 性 學 學 會 著 ，《 台 灣 婦 女 處 境 白 皮 書 ： 1 9 9 5 》， 頁 60。 ( 台 北 ：

時 報 出 版 公 司 ， 1 995。 ) 
2 9 7 《 全 國 家 庭 教 育 研 討 會 會 議 記 錄 》， 頁 56-6 4， 蘇 千 玲 〈 家 庭

─ 兩 性 平 等 教 育 的 基 石 〉。 (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家 政 教 育 系 、 家 庭

教 育 中 心 ， 1 998。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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